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96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佳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冠霖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殺害尊親屬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0

年度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0年7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688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李佳軒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

施以監護伍年部分撤銷。

李佳軒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

    事實及理由

一、按民國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同月18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

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

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

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

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次按同日修正公

布、施行之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3規定「中華民國110

年5月31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

院之案件，於施行後仍適用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

定；已終結或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而未終結之案件，於施行後

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者，亦同。」查本案係於上開規定修正

施行後之110年8月20日始繫屬於本院，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0年8月19日南院武刑成110重訴1字第1100028514號函其上

本院收文戳章（見本院卷第3頁）存卷可稽，是本案上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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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及其範圍，應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判斷，合

先敘明。

二、原審於110年7月13日以110年度重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李佳

軒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拾捌年，並應

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

扣案藍色柄剪刀壹把及電烙鐵壹支均沒收。」並於110年7月

20日將判決正本送達上訴人即被告李佳軒（以下稱被告）

後，被告於110年7月28日、同年7月30日先後以上訴狀表示

不服原審判決關於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5年部分提出上訴，有刑事上訴狀附卷可考

（見本院卷第15至17頁、第21至23頁），且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陳稱：我只對監護5年部分提起上訴，我對於原審認定我

犯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判決有期徒刑18年與沒收的部分

都不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52至153頁），揆諸前開說明，

被告顯僅就原判決關於「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

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上訴，至於原判決其他部

分，均不予爭執，亦未提起上訴，而該監護處分部分與原判

決事實之認定及罪刑之諭知並無不可分關係，可以分離審

查，本院爰僅就原判決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加以審理。

三、經本院審理結果，因被告僅表示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應於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

分提起上訴，業如前述，故本案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論罪

科刑與沒收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

實、證據、論罪科刑理由及沒收（如附件）。

四、撤銷原判決關於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

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之理由：

㈠、原判決以本件被告罹患○○○○症，依被告病歷資料顯示家

庭支持功能在案發前雖尚充足，但案發後已無主要照顧被告

之人，且依照被告歷年病歷所載及精神鑑定結果，被告嚴重

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醫療合作度亦低，且於原審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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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時仍堅稱其無精神疾病、不想接受治療等語，於此狀況

下，後續有極高之機會拒服藥物，復參以凱旋醫院鑑定報告

亦認：被告多次中斷治療，使其精神病症狀無法明顯改善，

在沒有規律治療下，疾病持續惡化，會因為其衝動性高、認

知理解能力差，而有與人發生衝突之事件出現，評估被告若

中斷治療恐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建議應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數年監護治療，以使其達成認知疾病及持續治療的

必要性，此外應給予社交技巧訓練、衝動控制練習，以減少

再犯等語，是被告在患有○○○○症，欠缺病識感，不願意

配合規則就醫，又未能有人督促其持續就醫及服藥之情況

下，顯有再犯與本案相同或類似行為之可能，自有危害公共

安全之虞。原審審酌上情，認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違法舉

措，危及社會安全秩序，而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

規定，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

施以監護5年，期能於專責醫院或其他醫療機構內，接受完

整治療以協助穩定精神症狀，以避免因被告之疾病而對其個

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以收治本之效，俾維

公安，並啟其新生，固非無見。然查：

１、按刑法第87條第2項規定：「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

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

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

於刑之執行前為之」。考其立法意旨，係以「監護並具治療

之意義，行為人如有第19條第2項之原因，而認有必要時，

在刑之執行前，即有先予治療之必要，故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條第2項、第3項分別規定，法院認有緊急必要時，得於判

決前將被告先以裁定宣告保安處分；檢察官於偵查中認被告

有先付監護之必要者亦得聲請法院裁定之。惟判決確定後至

刑之執行前，能否將受刑人先付監護處分，則欠缺規定，爰

於第2項但書增設規定，使法院於必要時，宣告監護處分先

於刑之執行」。因此，法院本於此項規定宣告監護處分者，

自應審酌行為人需治療性之具體情狀，並考量其所受宣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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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刑種類、期間長短，以決定究係令其於「刑之執行前」或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進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始稱

適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57號判決要旨參照)。

２、被告於本案發生前，長期因精神疾病在○○醫療財團法人○

○○○醫院（以下稱○○○○醫院）、○○○○醫院（以下

分稱○○○○醫院）、○○○○院等醫療院所接受治療，依

上開醫療院所檢送之所有病歷資料記載（見偵卷一第75至17

7頁、第179至303頁、第305至407頁），顯示被告之精神疾

患及治療過程如下:

⑴、被告最初於97年間前往○○○○醫院門診就診，當時已發病

半年，有妄想、自言自語等情形，認為他人可讀出他的想

法，但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同年6月間進行心理衡

鑑，自述○○開始懷疑同搭校車同學知道被告心裏在想什

摩，感到害怕，採取自行心理測試方式因應，如叫對方轉

頭、周會時在心理臭罵對方、叫對方低頭，對方確實也會這

樣，逐漸變的深信不疑，○○時，把對方當作上帝，因被告

跟對方祈禱讓討厭被告的同學來理會被告，真的實現了，感

覺被告和同學受到對方控制，○○時，感到命運操控在對方

手裡，出現殺掉對方的想法，後來跑去問對方，澄清一些事

情，二人變成好朋友，去(96)年出現鄰居阿婆知道被告心理

在想什麼且被詛咒成績變不好、被車撞死，認為對方有讀心

術。曾有2次去問阿婆知道被告心裏在想什麼嗎？感覺很可

怕，妹妹發現被告喃喃自語，2星期前被告知道妹妹會將此

行為告知父母親而打妹妹和父親，被告感過去服藥出現專注

力、記憶力下降情形而拒藥等語，經測驗後發現被告知覺正

確性有下降，偏離現實的情形，但未達扭曲程度，情緒釋放

過度強烈，衝動控制差，有時可能以行動行動表現出來，對

人較有戒心與防衛，被診斷為罹患精神病且屬妄想型精神分

裂症。被告自此持續在○○○○醫院就診取藥，但仍有認為

他人具讀心術或懷疑自身肝情況不佳，看診醫師針對被告的

關係妄想、猜忌想法，引導被告澄清妄想與真實間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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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自覺沒有病，藥物使用不方便，想靠其他方法改善病

情，不想靠藥物，醫師並告知家屬緊急時可先送急診處置，

減少傷人危險，被告持續於該院就診至103年間，期間病情

改善、穩定或惡化時有起伏，但未完全治癒(見偵卷一第305

至407頁)。

⑵、被告在○○○○院治療之病歷記載：被告於99年10月27日因

拿刀攻擊家人而被送往○○○○院，病歷記載顯示被告係自

96年間起發病，症狀起伏不定，但勉強可繼續念書及工作，

近期精神症狀轉壞，認為鄰居○○○害被告身體長疹子，路

上車子按被告喇叭想嚇死被告，思考失去邏輯，在房間自言

自語，認為大家都要害被告，故不想活想自殺，今日和家人

衝突，被119帶至○○○○院(見偵卷一第181頁)。其後被告

於99年10月29日出院，出院病歷摘要記載被告從○○開始覺

得人際關係敏感，會被同學欺負，也會覺得老師對被告不

好，首次發病約在被告00歲時，出現關係妄想（覺得同學似

乎都在講被告的事、路上的車按喇叭都是在針對被告）、被

害妄想（認爲鄰居的林媽媽要害被告），曾就診，經1年治

療，但服藥順從性疾病識感不佳，效果有限，因副作用(眼

球上吊)而停藥，症狀起伏不定，近日被告表示隔壁○○○

有讀心術都知道自己的事想要害被告，學校同學都在針對被

告，在房間自言自語嚴重、情緒易怒激動、說話無邏輯、揚

言要自殺，99年10月27日因認為自己的媽媽要害自己欲拿菜

刀攻擊媽媽，爸爸上前去制止而發生肢體衝突，被告住院後

仍顯焦慮情緒，人際退縮(因被害感、關係妄想)且缺乏病識

感，頻打電話要求家人辦理出院，醫師與家屬會談，告知被

告及家屬住院原因、必要性及未來治療計畫(確定診斷、評

估、檢查...)，家屬可以同意被告的住院計畫，但被告向家

屬說住院很煩，快住不下去，想出院，經醫師建議住院的必

要性及說明治療計畫，家屬對此疾病認知有限，考慮被告為

獨子，不忍被告住院仍堅持辦理出院，而辦理出院。嗣於10

9年8月28日，被告第2次入住○○○○院，被告雖於前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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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後曾做過○○○○○1至2年，因症狀干擾離職(組長有讀

心術，覺得不安不敢上班)，被害人幫被告拿藥(加在飲

食)，但被告父親不小心吃到而送醫，遭被告發現不願意給

被害人健保卡和身分證，沒有工作(自述7、8年)在家打遊

戲，持續會有關係妄想(鄰居、路人等等，對打雷聲和機車

引擎聲敏感，故自備耳塞使用)、被害妄想(覺得被告父親有

對被告下符、被害人是王母娘娘要收被告等等、覺得鄰居讓

自己得幽門桿菌並且去檢驗)，會隨身攜帶剪刀、刀具在包

包裡，近半年情緒不穩，會破壞家具(打破鏡子、玻璃)，已

破壞多次，會威脅要殺父母，有愛慕對象，覺得隔壁男生是

不是跟愛慕對象在一起，沒有實際看到隔壁鄰居和愛慕對象

有所接觸，被害人都向被告表示隔壁鄰居有女朋友，被告會

向被害人詢問隔壁鄰居情人節是否有與女朋友出門，109年8

月28日發現被害人騙被告，隔壁鄰居根本沒有女朋友，被告

情緒激動，開始摔家中物品，並於109年8月28日晚間6時對

被害人腳砸了3個碗，而至該院急診就醫，入院後於109年9

月4日調整用藥，怪異行為減少，人際互動可，對治療配合

度佳，否認幻聽或被害感，關係意念略改善(護士和病友是

不是在笑被告，尚可澄清)，但情緒易焦慮、多談及對家人

不滿(爸爸易怒，有暴力傾向，家人都不了解被告，在意媽

媽騙被告，出院想搬出去住)，乏現實感，經團隊評估精神

症狀部分改善，期間無自傷、傷人言行，生活自理功能部分

改善。住院第4週，被告疑有關係妄想、思想廣播，防衛心

重，自述心裡常懷疑別人別有目的，有暴力、忌妒的意念，

詢問是否有藥物可以治療暴力傾向，表示不滿鄰居弟弟，對

方有所隱瞞，無法原諒欺騙自己的人，情緒平穩，無怪異行

為，言談切題連貫，否認幻聽。住院第5週，被告無心電感

應情形，情緒平穩，無怪異行為，否認幻聽妄想，與被告商

討未來治療計畫，被告同意施打長效針劑，但希望及早出

院，其後於109年9月30日出院（見偵卷一第179至303頁）。

⑶、被告另自102年2月間起，因精神疾患前往○○○○醫院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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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診，症狀仍是妄想阿婆有讀心術及被害妄想，但服藥順從

性差、無病識感，家人暗中讓被告服藥，多由家人代為領

藥，有時會有攻擊或口頭威脅行為(見偵卷一第127頁)，曾

至○○○○院，但不顧醫師建議迅速出院，因家人怕入院會

破壞關係，(見偵卷一第139頁)，104年9月4日被告隨同門

診，與醫師會談時堅持並無精神疾病(見偵卷一第143頁)，1

06年6月16日仍有關係妄想、被害妄想，偶有殺人想法，病

歷上並記載被告家屬告知醫師不要預約下次診療時間，被告

會在網路看到(見偵卷一第159頁)，107年12月28日病歷則記

載，被害人告知看診醫師被告「威脅家人不要將其送醫，不

然返家會對其不利」、「在這幾天注意到(被告)情緒不穩和

容易激動生氣」，並要求「如果被告來問，就說藥是被告父

親服用」等情(見偵卷一第169頁)，有該院109年11月10日(1

09)奇佳醫字第0878號函及所附病情摘要與病歷影本(見偵卷

一第75至177頁)。

３、原審於本案審理時另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以下稱凱旋醫

院）就被告案發時是否有因其罹患上開精神疾患，致不能辨

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一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因其上開精

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

降低等情形進行鑑定，經凱旋醫院參酌上開病歷資料，並自

被告之個人發展史、學校史、工作史、精神疾病史、臨床心

理衡鑑等資料綜合分析後，出具鑑定意見略以：○○期間人

際互動尚可，就讀私立○○，學校要求課業表現軍事化管

理，被告適應不佳，自認娘娘腔被同學排擠、欺負，人際互

動差，父母為協助其就學適應，就讀○○○○○○系，人際

互動差，○○○○院病歷呈現被告被同學欺負，就讀○○科

技大學0年半，人際互動尚可。自述大學期間曾於○○○打

工約1時2年，○○畢業後曾任○○○○○約2年，因症狀干

擾離職，約7、8年未工作，在家打遊戲，協助部分家務，被

害人會給予零用錢。自述約高中時期開始精神科就醫，覺得

同學都在講他的事情，被針對、被害妄想(鄰居要害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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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診所、○○○○醫院就醫1年，服藥順從性差、病識感

差，治療效果不佳，使用滴劑、因副作用而停藥，勉強念書

及打工，約7、8年未工作，在家打遊戲，隨身攜帶剪刀防

身，自述了解不能傷害別人而改放防狼噴霧劑防身，診斷妄

想型○○○○症，領有重大傷病卡，依據○○○○病歷呈現

被害人為主要照顧者，關心被告病情，被告父親多為協助角

色。被告父親為家中經濟提供者，忙於工作，少與子女互

動，管教易以打罵方式，被害人擔心被告父親與被告發生衝

突，不讓被告父親介入處理被告事務，被告與父親關係疏

離，被害人為主要照顧者，被告自述與被害人相處多，有事

會向被害人求助，後期被害人反對被告性傾向且欺騙、干涉

被告交友，對被害人乏信任感，與被害人關係緊張及緊密，

與妹妹關係平淡。鑑定期間被告態度防禦，表情緊張、焦

慮、憤怒，無法切題回答，表示因未打針、吃藥造成身體不

舒服，越來越暴力，精神狀態檢查部分，被告注意力可集中

會談，對於問題思索後回答仍無法切題，或是無法回答，眼

神接觸較少，情緒顯得焦慮，會合理化其犯罪行為，表示並

非故意要打死被害人，都是因為被害人騙他的關係，否認有

幻覺或妄想等症狀，亦否認當下有自傷或傷人意念，認知功

能檢查方面除判斷力與定向感無明顯異常外，短期記憶、抽

象思考與計算能力均異常。鑑定過程詢問案件發生經過，被

告陳述109年7、8月間因被害人常買錯東西、欺騙被告喜歡

的隔壁男生交女友，被告生氣打破碗被害人受一點傷，叫警

察抓被告去醫院，覺得丟臉，在○○○○院住院1個月，出

院後覺得性欲變強、禿頭、變成雙性戀而感到生氣、被強

暴，父母對其看宗教影片不悅，逼被告簽身障證明，被害人

干涉被告交友、又騙被告，不讓被告外出覺得被逼到絕境，

曾經跟被害人說不想活，想叫警察拿槍射殺自己，案發前2

天看父母吵架，被告外出找朋友，被害人不爽，案發當天父

母沒有罵被告，被告可能吃藥或看了不該看的宗教影片，影

片叫被告大力點、殺人，讓被告覺得父母是壞人，被害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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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東西回來時，被告覺得媽媽怪怪的，擔心會被送去醫院，

怕電療，覺得記憶很寶貴，怕失去記憶，想置被害人於死

地，拿鞋櫃剪刀殺被害人，被害人本來在家理，被告開門，

被害人跑出去，鄰居看到、鄰居報警，被告把被害人抓進去

(被告陳述時笑出來)，被害人倒地，水果刀很軟、繼續刺，

那時她還活著，被告後悔了，想要救她，開門時覺得救護車

會來。另陳述○○時期問同學有沒有讀心術，老師跟父母

講，父母帶被告去○○○○醫院精神科就醫，吃了1次藥，

覺得有副作用就不吃，被害人會偷偷下藥，第1次住院因說

氣話有暴力而在○○○○院住院，有1次在家中因被告亂

想，鄰居阿婆念被告，被告作勢要去她家打她，被害人欄住

被告，被告就打被害人1下，被害人眼睛受傷，曾說氣話要

殺了她，被送到○○醫院，但沒有住院，還問被害人是否有

通報家暴，被害人說沒有；第2次○○○○院住院因被害人

經常買錯東西、欺騙喜歡的隔壁男生交了女友，生氣打破

碗，被害人受了一點傷，叫警察抓被告去醫院，自認沒有精

神疾病，藥物、個性導致暴力傾向，覺得服藥、打針對被告

沒有幫助。被告父親陳述被告高中時期發現其對空氣講話，

以為卡到陰，求助民俗療法無效後，帶被告至○○○○醫院

門診追蹤，被告原本可以配合門診追蹤、藥物治療，○○時

開始拒絕就醫、服藥，父母代為拿藥並以滴劑方式讓被告服

藥，直到107年被告發現父母偷滴藥物而拒絕吃家中食物或

水，109年9月30日自○○○○院出院，服藥3天後因頻掉頭

髮而拒絕服藥，情緒易怒難控制，案發當天晚上6點多回

家，被害人在3樓房間睡覺，沒看到被告，被告父親在1樓客

廳看電視後睡著，約10時多醒後上樓，被告在1樓客廳跟狗

玩，被害人在旁整理東西，半夜聽到狗叫聲下樓時，警察已

經把被告上手銬，被害人倒在地上，跟被告父親說要他趕快

跑，被告要殺他了，案發前觀察被告與被害人互動無異常。

綜合過去醫療史、本次精神鑑定、心理衡鑑及精神狀態檢查

所得的資料，依據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DSM-5)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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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被告符合「○○○○症」之診斷，其症狀表現為持續

超過6個月出現被害妄想，其自○○開始即出現症狀，並多

次因為被害妄想而與家人發生嚴重衝突，而有至精神科住

院，因而造成人際關係、學業、工作的不穩定，被告於案發

前即因被害妄想與被害人發生衝突，並攻擊被害人而遭送醫

院住院，因此懷恨在心，加上病識感不佳、服藥不規則，被

害妄想沒有改善，案發當下再次因為與被害人的衝突，而對

被害人有被害妄想，覺得被害人都是在針對他，以及破壞他

生活中的一切，加上過往暴力行為發生時，被害人會報警將

被告送醫，被告擔心再次被送醫，想阻止被害人報警，故不

斷的攻擊被害人想阻止其報警，心理衡鑑顯示被告問題解決

能力不佳、固著性高，不易依據外界回饋調整問題解決策

略，無法以適切的技巧解決與被害人的衝突，其控制能力、

社交技巧、適應能力技巧皆不佳。根據精神鑑定與心理衡

鑑，被告可認知、知曉毆打母親會造成受傷，且是犯法的行

為，但因精神病症的影響之下，而有錯誤解釋、思想扭曲及

妄想性思考而致無法正確判斷，出現憤怒情緒導致衝動行

為，因而造成最嚴重後果的弒母行為，綜合上述，被告於本

案犯罪行為時，已達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欠缺，致其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等語，有該院110年5月28日高市

凱醫成字第11070899300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書在卷可參

（見原審卷第245至275頁）。觀諸凱旋醫院上開鑑定意見，

係依據與被告及其父親會談、病歷資料及各項心理衡鑑之測

驗，參酌被告過去生活狀況及病史後，本於專業知識及臨床

經驗，綜合判斷被告案發時精神狀態對於辨識行為能力之影

響，所為判斷結果，自可參採。

４、再參以○○○○症患者，乃其部分認知功能、判斷能力及現

實感等因受精神病理影響而逐漸受損敗壞，其外顯行為表現

與未受精神病理影響之認知功能、判斷能力部分，則與一般

正常人無異或僅稍微降低。換言之，○○○○症患者依其疾

病之輕重程度、急性或慢性等病程進展，對於現實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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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並非毫無認識能力或絕對無法參與，只是因生理原因

造成認知功能受損，使其對於某些事物處在另一個非現實的

自己妄想國度，造成其個人內在與外在的現實世界混淆錯

亂。從而，判斷○○○○症患者行為時，辨識能力是否完全

抑或欠缺不足，應就其辨識能力有無受○○○○症之精神障

礙影響（因果關係），造成其認知功能、判斷能力顯著低於

一般人而為判斷，且應就其整體認知理解能力與精神狀態而

為綜合判斷。被告就其案發時何以持多種器械殺害被害人之

動機緣由，於偵訊或原審審理時供稱，其案發當晚質問被害

人為何要欺騙鄰居兒子與女友之交往情形，且其想起母親要

求必須施打長效針，威脅若不服從會再將其送去○○○○院

住院，甚至不讓被告返家，使被告因此有壓力而與被害人爭

吵，而瞪視被害人，認為若不這樣做，會被逼到精神病院

去，且因買錯東西、干涉交友或其他生活瑣事等原因，對被

害人不滿，下手殺害被害人等語(見相卷第147至159頁、第4

20頁；原審卷第22至23頁、第57至58頁、第341至347頁)，

然上開引起被告不滿之原因，就一般人而言，均非事關重

大，通常不會因此對於提供其生活所需，對其愛護有加之母

親懷有如此強烈不平情緒，縱若因此不悅，通常亦能尋找適

當方法排解情緒，不致因此對母親產生激烈情緒，而採取極

端手段，持多種刀械或器具殘殺自己母親，以排解其所認為

遭遇之障礙或不滿，可見被告思維邏輯怪異，情緒可能突然

激動易怒，且衝動控制能力極差，堪認被告本身之認知功

能、判斷能力於案發時顯著低於一般人。從而，被告於行為

當時，應是因其所罹患之○○○○症影響，致其衝動控制能

力及解決問題策略違常，依其辨識而行為之控制能力顯較一

般人為低甚明。

㈡、綜合上述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因○○

○○症之精神障礙，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足認被告具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無誤。由上述被告罹

患○○○○症之病史、就醫歷程、治療效果與行為反應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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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可知被告罹患○○○○病症年齡相當輕，可追溯至00年

間開始，迄案發時已有00年之久，雖其父母發覺被告行為怪

異後，即於97年間陪同被告至醫院精神科就診，然被告自身

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拒絕服藥控制病情，導致其病

情由原僅關係妄想及被害妄想，自行採取以心中意念試圖改

變他人行為之和平方式，以處理其妄想產生之困擾，其後因

拒絕就醫與服藥情況加劇，父母只得採取代為就醫敘述所觀

察之病況及領藥，並在被告食物或飲水中祕密加入藥劑之間

接方式進行治療，並於○○時產生以殺掉其關係及被害妄想

對象之暴力手段解決，且因妹妹將其喃喃自語之情形告知父

母後，毆打妹妹與父親，逐漸有情緒容易激動，行為衝動控

制差之情形發生，99年間則已惡化至持危險性高之器具即刀

械攻擊家人，遭強制送往○○○○院治療，但住院後未久即

要求家人辦理出院，被告父母亦在被告要求下，不願因此破

壞親子關係而順被告之意，罔顧醫師意見，於3日後即為被

告辦理出院，可以想見該次住院治療完全無法收其療效，被

告依然故我，雖父母持續為其代為就診取藥，並秘密給藥，

被告病情未有任何改善，仍時有攻擊行為或口頭威脅之情

形，曾因鄰居老婦口頭批評，企圖要至隔壁毆打該老婦，為

被害人阻攔，被告因此毆打被害人，致被害人眼睛受傷，或

揚言告要殺被害人，被帶至○○醫院就醫，且於107年間擔

心遭父母將其送醫住院治療，而威脅如此一來返家將對家人

不利，案發前最後1次於109年8月28日因被害人常買錯東

西、欺騙被告喜歡對象之交友狀況而對被害人不滿，以碗丟

擲被害人，使被害人受傷，遭送往○○○○院住院治療1個

月後，病情較為平穩，因被告同意醫師所擬未來治療計畫，

即表明希望及早出院，遂於109年9月30日辦理出院返家。被

告雖於109年9月30日經過較為持續之1個月住院治療，期間

情況固然較為穩定，惟依被告父親李忠祐於警詢證稱：「因

我兒子長期精神疾病於109年9月30日他剛從臺南○○○○院

出院，因我兒子有上網查詢稱精神疾病的藥有毒所以最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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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沒吃藥...」等語(見警卷第13頁)，及於偵訊時證稱：

「(所以李佳軒去○○○○醫院、○○○○院看診，拿回來

得藥都沒有服用？)是他認為拿些藥是毒藥我們勸說他，他

也不聽。」等語(見相卷第81頁)，可知被告出院後依舊拒絕

服藥，先前短暫住院治療成果無法持續，症狀仍無法改善，

終至發生本件弒母憾事。由被告上開病程及治療情形觀之，

被告○○○○病症隨時日經過，越發嚴重，從本無暴力想法

與行為，發展為情緒易怒衝動，敵視其他周遭之人，開始萌

生殺害敵視之人意念，並對頻繁接觸之家人有多次暴力行

為，導致首當其衝之被害人受傷，終致因其疾病影響，而因

枝微末節之細瑣日常事務，對被害人心生不滿，進而對被害

人實施嚴重暴力行為，並因懼怕其對被害人之暴力行為遭被

害人再將其送往醫院強制治療，索性殺死被害人，足見被告

因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反抗就醫治療，故其先前偶

爾之親自門診醫療、秘密服藥與短暫住院治療，對於其病情

改善幾無成效。而被告有上開精神疾病，並因之影響其心智

狀態，導致其犯本案時辨識行為違法能力顯著降低，顯有必

要對之施以適當之治療。凱旋醫院對被告進行鑑定後，同認

「案件發生前，案主多次住院，但出院後多次中斷治療，使

其精神病症狀無法明顯改善，案主在沒有規律治療下，疾病

持續惡化，會因為其衝動性高、認知理解能力差，而有與人

發生衝突之事件出現，評估案主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欠

缺，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若中斷治療恐有再

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建議應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數年監

護治療，以使其達成認知疾病及持續治療的必要性，此外應

給予社交技巧訓練、衝動控制練習，以減少再犯。關於案主

有無矯治可能性、再社會化可能性及再犯可能性，案主在經

過規律持續治療一段時間後，精神病症狀應可緩解，可降低

其衝動性與危險性，再後續評估再犯可能性。至於矯治可能

性與再社會化可能性，除精神醫學與心理評估外，仍應參酌

教育、社會支持等多層面的綜合評估，因此需待精神病症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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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穩定後，再長期追蹤、觀察及評估。」可徵被告除服刑

外，另有接受精神治療處遇，以改善其精神病症之必要無

訛。

㈢、至於被告究竟應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刑之執行完

畢或赦免後施以監護，或有必要於刑之執行前為之，本院參

酌被告於案發後，仍抗拒醫療介入以治療其精神疾病，且於

案發後為原審法院羈押至今，在監所中雖持續就醫給藥，然

由被告提起上訴後，於本院審理時就精神治療所表示之意

見：「我用藥腦部都頭暈腦脹，我都不想吃藥。我覺得用藥

讓我更暴力，我有跟醫生反應，醫生還沒給我減輕用藥。如

果藥真的有效，我就不會殺了我母親。且監護都是關瘋子我

會害怕。原審記載我有○○○○症狀有誤，我並無○○○○

症。我沒有精神疾病。」等語(見本院卷第113至115頁)，及

就其病歷資料記載均表反對，辯稱：「我認為是假病歷，我

沒有○○○○症。判決記載『情緒易怒激動，症狀起伏不

定』我覺得這是被我父母偷下藥的作用，因為我父母他們沒

跟我商量就給我偷下藥，我認為是他們的不對，我現在才知

道他們給我偷下藥。如果要有效果早就改善，為什麼到現在

沒有改善，我還愈來愈痛苦。如果藥有效怎麼會人際退縮。

如果要有效早就改善，藥物讓我有生理反應、身體長紋路、

還會肚子痛。我覺得打那個針根本就沒有改善，愈來愈嚴

重。我覺得藥物造成我對聲音敏感...我覺得根本沒有病情

漸趨穩定，因為我都把暴力情緒抑制住，那個藥令我很暴

力。我認為我當時沒有關係妄想、被害妄想，但我現在打這

針與用藥，現在比較嚴重。現在的針、藥物讓我現在睡不著

且性慾增強，要吃安眠藥才睡得著，又害我睡眠周期不規

律、生活品質降低、記憶力受影響，且憂鬱，我懷疑這些藥

物是賀爾蒙與毒品調配，因為我腳的長毛最近長很多、臉部

也開始出現長毛的現象，案發前打的針讓我掉很多頭髮，我

父母給我偷下藥讓我身體長很多紋路，我懷疑那是賀爾蒙，

這個藥根本並不是精神用藥，我現在用的藥叫理思必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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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藥物可能是毒品調配的，一審宣判時，在看守所裡他們沒

有週期性給我施打用藥，有時一週、有時二週。我覺得我的

性慾愈來愈強，在看守所裡愈來愈暴力，這根本不是精神用

藥，既然這個藥吃了會讓我暴力，我為什麼要用，且我用了

之後頭昏腦脹、精神沒有變好、身體不愉快、便秘、有時候

還胃痛，我怎麼知道他們用什麼藥物給我吃，對我打什麼

針。我認為我父母要讓我用藥越用越暴力，再打人，藥物越

用越重且喜歡女生變成性變態狂，我認為應該要讓我立即停

藥。萬一在看守所裡再傷害到人怎麼辦。」等語(見本院卷

第163至166頁、第176至178頁)，可見被告在監所中所接受

之一般性治療，對於其病情改善並無顯著效果，被告乏病識

感與抗拒精神治療之態度依舊。而原判決判處被告有期徒刑

18年，並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5年」，固說明目的在避免因被告疾病而對

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然受徒刑之執行

而有悛悔實據者，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

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刑法第77條第1項定有

明文，且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行

之刑，以已執行論，刑法第79條第1項亦有明文。則原判決

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

護處分，於本案之情形，被告所處刑期一旦確定，因被告並

無前科，依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被告執行18年有期徒刑

二分之一後，即可能報請假釋，而毋庸於監所執行完全部所

處之18年徒刑，再依刑法第79條第1項規定，被告假釋出監

後並非即已屬執行完畢，須待所餘刑期經過未經撤銷假釋

後，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被告所處18年有期徒刑方得

謂執行完畢，此時原判決諭知之監護處分須於假釋期滿視為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始能開始執行。則在被告假釋出監

前，若未能給予長期而持續之完善治療，被告仍帶著精神疾

患復歸家庭及社會，且自被告假釋至執行完畢開始接受治療

期間至少數年，此段空窗期，僅能依賴被告自行就醫或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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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妹妹監督就醫，然觀諸上述病歷記載及被告於本院審

理之供述可知，被告根本毫無就醫意願，其父親或妹妹亦無

監督被告就醫之能力，且以門診治療之強度，根本無法有效

治療被告之病症，參諸被告前述未經妥善治療，而有對家人

暴力相向或萌生殺害他人之想法，外出攜帶刀具或防狼噴霧

等對他人生命、身體健康、安全具有相當程度威脅性之物

品，最後連照顧、支持或對被告尚有一定程度遏止力，且與

被告感情最緊密之被害人，都因而遇害，則未完成治療尚罹

○○○○症之被告，在假釋期間，直接面對家人及社會大

眾，無異讓被告本身或其家人、社會大眾隨時處於生命、身

體受嚴重威脅之不利處境，是被告既如前述，具有高度之需

治療性，已合於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規定，而應於「刑之

執行前」為監護處分，原判決逕按同條項前段規定，諭知於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始執行監護處分，依前揭最高法

院判決意旨，法則之適用顯非適當。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以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且因

被告罹患○○○○症，欠缺病識感，不願意配合規則就醫，

又未能有人督促其持續就醫及服藥，顯有再犯與本案相同或

類似行為之可能，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預防被告再為類

似之違法舉措，而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

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

護5年之處分，然依被告過往之病程、治療史及療效等情觀

之，被告確實有高度之需治療性，揆諸被告羈押至今情形，

病況並無顯著改善，可見僅讓被告監禁於監所內，無法讓被

告真正接受治療，改善其病症，則其日後一旦服刑相當時間

獲得假釋，直接讓被告復歸家庭及社會，對於被告本身、家

人及社會大眾安全有高度之潛在危害可能性，反之若令被告

於刑之執行前施以監護，經醫療人員給予適當治療，直至無

繼續執行之必要時，再接續服所處刑期，較屬妥適，原判決

此部分諭知尚有未洽。被告以其並無精神疾病，不需接受精

神治療，原判決諭知其應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不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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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提起上訴，雖無理由，詳如前述，惟原判決諭知被告於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才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處分，既無

法收預防被告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目的而有可議，此部分

監護處分之諭知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諭知

監護處分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以期適法。

㈤、本院審酌被告罹患○○○○症時間已久，且被告因缺乏病識

感，故就診及服藥順從性差，長期未接受妥適治療，情況已

逐漸惡化為對家人或鄰居等其他人生命、身體健康及公共安

全具相當程度之危險性，因細故而對平日照顧提供生活支

持，且與其關係緊密、感情甚好之母親心生不滿，陡然因情

緒激憤，無法控制傷害他人之衝動，以極度殘暴方式殺害被

害人，顯見被告面對不順心之事時，容易情緒失控，以暴力

方式紓解不滿，對於他人生命、身體安全之潛在危險性高，

且目前上開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因素猶存，上述各情堪認

依被告目前情狀，有必要於刑之執行前，使其接受精神科長

期治療處遇，且因被告罹病期間甚長，短期治療無法發揮預

期效果，有必要接受較長期間之持續治療，方有改善其精神

病症狀之機會，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規定，宣告被告

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予以適當

之治療及監督，以期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使被

告於治療完畢，並依法服刑後復歸家庭及社會。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73條，刑法

第87條第2項但書、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檢察官趙中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李秋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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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紀君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2條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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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96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佳軒






選任辯護人  黃冠霖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殺害尊親屬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0年7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6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李佳軒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撤銷。
李佳軒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
    事實及理由
一、按民國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同月18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次按同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3規定「中華民國110年5月31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於施行後仍適用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已終結或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而未終結之案件，於施行後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者，亦同。」查本案係於上開規定修正施行後之110年8月20日始繫屬於本院，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0年8月19日南院武刑成110重訴1字第1100028514號函其上本院收文戳章（見本院卷第3頁）存卷可稽，是本案上訴之效力及其範圍，應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判斷，合先敘明。
二、原審於110年7月13日以110年度重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李佳軒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拾捌年，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扣案藍色柄剪刀壹把及電烙鐵壹支均沒收。」並於110年7月20日將判決正本送達上訴人即被告李佳軒（以下稱被告）後，被告於110年7月28日、同年7月30日先後以上訴狀表示不服原審判決關於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部分提出上訴，有刑事上訴狀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5至17頁、第21至23頁），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只對監護5年部分提起上訴，我對於原審認定我犯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判決有期徒刑18年與沒收的部分都不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52至153頁），揆諸前開說明，被告顯僅就原判決關於「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上訴，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均不予爭執，亦未提起上訴，而該監護處分部分與原判決事實之認定及罪刑之諭知並無不可分關係，可以分離審查，本院爰僅就原判決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加以審理。
三、經本院審理結果，因被告僅表示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提起上訴，業如前述，故本案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論罪科刑與沒收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論罪科刑理由及沒收（如附件）。
四、撤銷原判決關於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之理由：
㈠、原判決以本件被告罹患○○○○症，依被告病歷資料顯示家庭支持功能在案發前雖尚充足，但案發後已無主要照顧被告之人，且依照被告歷年病歷所載及精神鑑定結果，被告嚴重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醫療合作度亦低，且於原審審理時仍堅稱其無精神疾病、不想接受治療等語，於此狀況下，後續有極高之機會拒服藥物，復參以凱旋醫院鑑定報告亦認：被告多次中斷治療，使其精神病症狀無法明顯改善，在沒有規律治療下，疾病持續惡化，會因為其衝動性高、認知理解能力差，而有與人發生衝突之事件出現，評估被告若中斷治療恐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建議應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數年監護治療，以使其達成認知疾病及持續治療的必要性，此外應給予社交技巧訓練、衝動控制練習，以減少再犯等語，是被告在患有○○○○症，欠缺病識感，不願意配合規則就醫，又未能有人督促其持續就醫及服藥之情況下，顯有再犯與本案相同或類似行為之可能，自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原審審酌上情，認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違法舉措，危及社會安全秩序，而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期能於專責醫院或其他醫療機構內，接受完整治療以協助穩定精神症狀，以避免因被告之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以收治本之效，俾維公安，並啟其新生，固非無見。然查：
１、按刑法第87條第2項規定：「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考其立法意旨，係以「監護並具治療之意義，行為人如有第19條第2項之原因，而認有必要時，在刑之執行前，即有先予治療之必要，故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條第2項、第3項分別規定，法院認有緊急必要時，得於判決前將被告先以裁定宣告保安處分；檢察官於偵查中認被告有先付監護之必要者亦得聲請法院裁定之。惟判決確定後至刑之執行前，能否將受刑人先付監護處分，則欠缺規定，爰於第2項但書增設規定，使法院於必要時，宣告監護處分先於刑之執行」。因此，法院本於此項規定宣告監護處分者，自應審酌行為人需治療性之具體情狀，並考量其所受宣告之主刑種類、期間長短，以決定究係令其於「刑之執行前」或「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進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始稱適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57號判決要旨參照)。
２、被告於本案發生前，長期因精神疾病在○○醫療財團法人○○○○醫院（以下稱○○○○醫院）、○○○○醫院（以下分稱○○○○醫院）、○○○○院等醫療院所接受治療，依上開醫療院所檢送之所有病歷資料記載（見偵卷一第75至177頁、第179至303頁、第305至407頁），顯示被告之精神疾患及治療過程如下:
⑴、被告最初於97年間前往○○○○醫院門診就診，當時已發病半年，有妄想、自言自語等情形，認為他人可讀出他的想法，但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同年6月間進行心理衡鑑，自述○○開始懷疑同搭校車同學知道被告心裏在想什摩，感到害怕，採取自行心理測試方式因應，如叫對方轉頭、周會時在心理臭罵對方、叫對方低頭，對方確實也會這樣，逐漸變的深信不疑，○○時，把對方當作上帝，因被告跟對方祈禱讓討厭被告的同學來理會被告，真的實現了，感覺被告和同學受到對方控制，○○時，感到命運操控在對方手裡，出現殺掉對方的想法，後來跑去問對方，澄清一些事情，二人變成好朋友，去(96)年出現鄰居阿婆知道被告心理在想什麼且被詛咒成績變不好、被車撞死，認為對方有讀心術。曾有2次去問阿婆知道被告心裏在想什麼嗎？感覺很可怕，妹妹發現被告喃喃自語，2星期前被告知道妹妹會將此行為告知父母親而打妹妹和父親，被告感過去服藥出現專注力、記憶力下降情形而拒藥等語，經測驗後發現被告知覺正確性有下降，偏離現實的情形，但未達扭曲程度，情緒釋放過度強烈，衝動控制差，有時可能以行動行動表現出來，對人較有戒心與防衛，被診斷為罹患精神病且屬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被告自此持續在○○○○醫院就診取藥，但仍有認為他人具讀心術或懷疑自身肝情況不佳，看診醫師針對被告的關係妄想、猜忌想法，引導被告澄清妄想與真實間之差異，被告自覺沒有病，藥物使用不方便，想靠其他方法改善病情，不想靠藥物，醫師並告知家屬緊急時可先送急診處置，減少傷人危險，被告持續於該院就診至103年間，期間病情改善、穩定或惡化時有起伏，但未完全治癒(見偵卷一第305至407頁)。
⑵、被告在○○○○院治療之病歷記載：被告於99年10月27日因拿刀攻擊家人而被送往○○○○院，病歷記載顯示被告係自96年間起發病，症狀起伏不定，但勉強可繼續念書及工作，近期精神症狀轉壞，認為鄰居○○○害被告身體長疹子，路上車子按被告喇叭想嚇死被告，思考失去邏輯，在房間自言自語，認為大家都要害被告，故不想活想自殺，今日和家人衝突，被119帶至○○○○院(見偵卷一第181頁)。其後被告於99年10月29日出院，出院病歷摘要記載被告從○○開始覺得人際關係敏感，會被同學欺負，也會覺得老師對被告不好，首次發病約在被告00歲時，出現關係妄想（覺得同學似乎都在講被告的事、路上的車按喇叭都是在針對被告）、被害妄想（認爲鄰居的林媽媽要害被告），曾就診，經1年治療，但服藥順從性疾病識感不佳，效果有限，因副作用(眼球上吊)而停藥，症狀起伏不定，近日被告表示隔壁○○○有讀心術都知道自己的事想要害被告，學校同學都在針對被告，在房間自言自語嚴重、情緒易怒激動、說話無邏輯、揚言要自殺，99年10月27日因認為自己的媽媽要害自己欲拿菜刀攻擊媽媽，爸爸上前去制止而發生肢體衝突，被告住院後仍顯焦慮情緒，人際退縮(因被害感、關係妄想)且缺乏病識感，頻打電話要求家人辦理出院，醫師與家屬會談，告知被告及家屬住院原因、必要性及未來治療計畫(確定診斷、評估、檢查...)，家屬可以同意被告的住院計畫，但被告向家屬說住院很煩，快住不下去，想出院，經醫師建議住院的必要性及說明治療計畫，家屬對此疾病認知有限，考慮被告為獨子，不忍被告住院仍堅持辦理出院，而辦理出院。嗣於109年8月28日，被告第2次入住○○○○院，被告雖於前次出院後曾做過○○○○○1至2年，因症狀干擾離職(組長有讀心術，覺得不安不敢上班)，被害人幫被告拿藥(加在飲食)，但被告父親不小心吃到而送醫，遭被告發現不願意給被害人健保卡和身分證，沒有工作(自述7、8年)在家打遊戲，持續會有關係妄想(鄰居、路人等等，對打雷聲和機車引擎聲敏感，故自備耳塞使用)、被害妄想(覺得被告父親有對被告下符、被害人是王母娘娘要收被告等等、覺得鄰居讓自己得幽門桿菌並且去檢驗)，會隨身攜帶剪刀、刀具在包包裡，近半年情緒不穩，會破壞家具(打破鏡子、玻璃)，已破壞多次，會威脅要殺父母，有愛慕對象，覺得隔壁男生是不是跟愛慕對象在一起，沒有實際看到隔壁鄰居和愛慕對象有所接觸，被害人都向被告表示隔壁鄰居有女朋友，被告會向被害人詢問隔壁鄰居情人節是否有與女朋友出門，109年8月28日發現被害人騙被告，隔壁鄰居根本沒有女朋友，被告情緒激動，開始摔家中物品，並於109年8月28日晚間6時對被害人腳砸了3個碗，而至該院急診就醫，入院後於109年9月4日調整用藥，怪異行為減少，人際互動可，對治療配合度佳，否認幻聽或被害感，關係意念略改善(護士和病友是不是在笑被告，尚可澄清)，但情緒易焦慮、多談及對家人不滿(爸爸易怒，有暴力傾向，家人都不了解被告，在意媽媽騙被告，出院想搬出去住)，乏現實感，經團隊評估精神症狀部分改善，期間無自傷、傷人言行，生活自理功能部分改善。住院第4週，被告疑有關係妄想、思想廣播，防衛心重，自述心裡常懷疑別人別有目的，有暴力、忌妒的意念，詢問是否有藥物可以治療暴力傾向，表示不滿鄰居弟弟，對方有所隱瞞，無法原諒欺騙自己的人，情緒平穩，無怪異行為，言談切題連貫，否認幻聽。住院第5週，被告無心電感應情形，情緒平穩，無怪異行為，否認幻聽妄想，與被告商討未來治療計畫，被告同意施打長效針劑，但希望及早出院，其後於109年9月30日出院（見偵卷一第179至303頁）。
⑶、被告另自102年2月間起，因精神疾患前往○○○○醫院門診就診，症狀仍是妄想阿婆有讀心術及被害妄想，但服藥順從性差、無病識感，家人暗中讓被告服藥，多由家人代為領藥，有時會有攻擊或口頭威脅行為(見偵卷一第127頁)，曾至○○○○院，但不顧醫師建議迅速出院，因家人怕入院會破壞關係，(見偵卷一第139頁)，104年9月4日被告隨同門診，與醫師會談時堅持並無精神疾病(見偵卷一第143頁)，106年6月16日仍有關係妄想、被害妄想，偶有殺人想法，病歷上並記載被告家屬告知醫師不要預約下次診療時間，被告會在網路看到(見偵卷一第159頁)，107年12月28日病歷則記載，被害人告知看診醫師被告「威脅家人不要將其送醫，不然返家會對其不利」、「在這幾天注意到(被告)情緒不穩和容易激動生氣」，並要求「如果被告來問，就說藥是被告父親服用」等情(見偵卷一第169頁)，有該院109年11月10日(109)奇佳醫字第0878號函及所附病情摘要與病歷影本(見偵卷一第75至177頁)。
３、原審於本案審理時另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以下稱凱旋醫院）就被告案發時是否有因其罹患上開精神疾患，致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一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因其上開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等情形進行鑑定，經凱旋醫院參酌上開病歷資料，並自被告之個人發展史、學校史、工作史、精神疾病史、臨床心理衡鑑等資料綜合分析後，出具鑑定意見略以：○○期間人際互動尚可，就讀私立○○，學校要求課業表現軍事化管理，被告適應不佳，自認娘娘腔被同學排擠、欺負，人際互動差，父母為協助其就學適應，就讀○○○○○○系，人際互動差，○○○○院病歷呈現被告被同學欺負，就讀○○科技大學0年半，人際互動尚可。自述大學期間曾於○○○打工約1時2年，○○畢業後曾任○○○○○約2年，因症狀干擾離職，約7、8年未工作，在家打遊戲，協助部分家務，被害人會給予零用錢。自述約高中時期開始精神科就醫，覺得同學都在講他的事情，被針對、被害妄想(鄰居要害他)，曾至診所、○○○○醫院就醫1年，服藥順從性差、病識感差，治療效果不佳，使用滴劑、因副作用而停藥，勉強念書及打工，約7、8年未工作，在家打遊戲，隨身攜帶剪刀防身，自述了解不能傷害別人而改放防狼噴霧劑防身，診斷妄想型○○○○症，領有重大傷病卡，依據○○○○病歷呈現被害人為主要照顧者，關心被告病情，被告父親多為協助角色。被告父親為家中經濟提供者，忙於工作，少與子女互動，管教易以打罵方式，被害人擔心被告父親與被告發生衝突，不讓被告父親介入處理被告事務，被告與父親關係疏離，被害人為主要照顧者，被告自述與被害人相處多，有事會向被害人求助，後期被害人反對被告性傾向且欺騙、干涉被告交友，對被害人乏信任感，與被害人關係緊張及緊密，與妹妹關係平淡。鑑定期間被告態度防禦，表情緊張、焦慮、憤怒，無法切題回答，表示因未打針、吃藥造成身體不舒服，越來越暴力，精神狀態檢查部分，被告注意力可集中會談，對於問題思索後回答仍無法切題，或是無法回答，眼神接觸較少，情緒顯得焦慮，會合理化其犯罪行為，表示並非故意要打死被害人，都是因為被害人騙他的關係，否認有幻覺或妄想等症狀，亦否認當下有自傷或傷人意念，認知功能檢查方面除判斷力與定向感無明顯異常外，短期記憶、抽象思考與計算能力均異常。鑑定過程詢問案件發生經過，被告陳述109年7、8月間因被害人常買錯東西、欺騙被告喜歡的隔壁男生交女友，被告生氣打破碗被害人受一點傷，叫警察抓被告去醫院，覺得丟臉，在○○○○院住院1個月，出院後覺得性欲變強、禿頭、變成雙性戀而感到生氣、被強暴，父母對其看宗教影片不悅，逼被告簽身障證明，被害人干涉被告交友、又騙被告，不讓被告外出覺得被逼到絕境，曾經跟被害人說不想活，想叫警察拿槍射殺自己，案發前2天看父母吵架，被告外出找朋友，被害人不爽，案發當天父母沒有罵被告，被告可能吃藥或看了不該看的宗教影片，影片叫被告大力點、殺人，讓被告覺得父母是壞人，被害人去買東西回來時，被告覺得媽媽怪怪的，擔心會被送去醫院，怕電療，覺得記憶很寶貴，怕失去記憶，想置被害人於死地，拿鞋櫃剪刀殺被害人，被害人本來在家理，被告開門，被害人跑出去，鄰居看到、鄰居報警，被告把被害人抓進去(被告陳述時笑出來)，被害人倒地，水果刀很軟、繼續刺，那時她還活著，被告後悔了，想要救她，開門時覺得救護車會來。另陳述○○時期問同學有沒有讀心術，老師跟父母講，父母帶被告去○○○○醫院精神科就醫，吃了1次藥，覺得有副作用就不吃，被害人會偷偷下藥，第1次住院因說氣話有暴力而在○○○○院住院，有1次在家中因被告亂想，鄰居阿婆念被告，被告作勢要去她家打她，被害人欄住被告，被告就打被害人1下，被害人眼睛受傷，曾說氣話要殺了她，被送到○○醫院，但沒有住院，還問被害人是否有通報家暴，被害人說沒有；第2次○○○○院住院因被害人經常買錯東西、欺騙喜歡的隔壁男生交了女友，生氣打破碗，被害人受了一點傷，叫警察抓被告去醫院，自認沒有精神疾病，藥物、個性導致暴力傾向，覺得服藥、打針對被告沒有幫助。被告父親陳述被告高中時期發現其對空氣講話，以為卡到陰，求助民俗療法無效後，帶被告至○○○○醫院門診追蹤，被告原本可以配合門診追蹤、藥物治療，○○時開始拒絕就醫、服藥，父母代為拿藥並以滴劑方式讓被告服藥，直到107年被告發現父母偷滴藥物而拒絕吃家中食物或水，109年9月30日自○○○○院出院，服藥3天後因頻掉頭髮而拒絕服藥，情緒易怒難控制，案發當天晚上6點多回家，被害人在3樓房間睡覺，沒看到被告，被告父親在1樓客廳看電視後睡著，約10時多醒後上樓，被告在1樓客廳跟狗玩，被害人在旁整理東西，半夜聽到狗叫聲下樓時，警察已經把被告上手銬，被害人倒在地上，跟被告父親說要他趕快跑，被告要殺他了，案發前觀察被告與被害人互動無異常。綜合過去醫療史、本次精神鑑定、心理衡鑑及精神狀態檢查所得的資料，依據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DSM-5)的診斷準則，被告符合「○○○○症」之診斷，其症狀表現為持續超過6個月出現被害妄想，其自○○開始即出現症狀，並多次因為被害妄想而與家人發生嚴重衝突，而有至精神科住院，因而造成人際關係、學業、工作的不穩定，被告於案發前即因被害妄想與被害人發生衝突，並攻擊被害人而遭送醫院住院，因此懷恨在心，加上病識感不佳、服藥不規則，被害妄想沒有改善，案發當下再次因為與被害人的衝突，而對被害人有被害妄想，覺得被害人都是在針對他，以及破壞他生活中的一切，加上過往暴力行為發生時，被害人會報警將被告送醫，被告擔心再次被送醫，想阻止被害人報警，故不斷的攻擊被害人想阻止其報警，心理衡鑑顯示被告問題解決能力不佳、固著性高，不易依據外界回饋調整問題解決策略，無法以適切的技巧解決與被害人的衝突，其控制能力、社交技巧、適應能力技巧皆不佳。根據精神鑑定與心理衡鑑，被告可認知、知曉毆打母親會造成受傷，且是犯法的行為，但因精神病症的影響之下，而有錯誤解釋、思想扭曲及妄想性思考而致無法正確判斷，出現憤怒情緒導致衝動行為，因而造成最嚴重後果的弒母行為，綜合上述，被告於本案犯罪行為時，已達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欠缺，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等語，有該院110年5月28日高市凱醫成字第11070899300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45至275頁）。觀諸凱旋醫院上開鑑定意見，係依據與被告及其父親會談、病歷資料及各項心理衡鑑之測驗，參酌被告過去生活狀況及病史後，本於專業知識及臨床經驗，綜合判斷被告案發時精神狀態對於辨識行為能力之影響，所為判斷結果，自可參採。
４、再參以○○○○症患者，乃其部分認知功能、判斷能力及現實感等因受精神病理影響而逐漸受損敗壞，其外顯行為表現與未受精神病理影響之認知功能、判斷能力部分，則與一般正常人無異或僅稍微降低。換言之，○○○○症患者依其疾病之輕重程度、急性或慢性等病程進展，對於現實社會生活環境，並非毫無認識能力或絕對無法參與，只是因生理原因造成認知功能受損，使其對於某些事物處在另一個非現實的自己妄想國度，造成其個人內在與外在的現實世界混淆錯亂。從而，判斷○○○○症患者行為時，辨識能力是否完全抑或欠缺不足，應就其辨識能力有無受○○○○症之精神障礙影響（因果關係），造成其認知功能、判斷能力顯著低於一般人而為判斷，且應就其整體認知理解能力與精神狀態而為綜合判斷。被告就其案發時何以持多種器械殺害被害人之動機緣由，於偵訊或原審審理時供稱，其案發當晚質問被害人為何要欺騙鄰居兒子與女友之交往情形，且其想起母親要求必須施打長效針，威脅若不服從會再將其送去○○○○院住院，甚至不讓被告返家，使被告因此有壓力而與被害人爭吵，而瞪視被害人，認為若不這樣做，會被逼到精神病院去，且因買錯東西、干涉交友或其他生活瑣事等原因，對被害人不滿，下手殺害被害人等語(見相卷第147至159頁、第420頁；原審卷第22至23頁、第57至58頁、第341至347頁)，然上開引起被告不滿之原因，就一般人而言，均非事關重大，通常不會因此對於提供其生活所需，對其愛護有加之母親懷有如此強烈不平情緒，縱若因此不悅，通常亦能尋找適當方法排解情緒，不致因此對母親產生激烈情緒，而採取極端手段，持多種刀械或器具殘殺自己母親，以排解其所認為遭遇之障礙或不滿，可見被告思維邏輯怪異，情緒可能突然激動易怒，且衝動控制能力極差，堪認被告本身之認知功能、判斷能力於案發時顯著低於一般人。從而，被告於行為當時，應是因其所罹患之○○○○症影響，致其衝動控制能力及解決問題策略違常，依其辨識而行為之控制能力顯較一般人為低甚明。
㈡、綜合上述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因○○○○症之精神障礙，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足認被告具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無誤。由上述被告罹患○○○○症之病史、就醫歷程、治療效果與行為反應等資料，可知被告罹患○○○○病症年齡相當輕，可追溯至00年間開始，迄案發時已有00年之久，雖其父母發覺被告行為怪異後，即於97年間陪同被告至醫院精神科就診，然被告自身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拒絕服藥控制病情，導致其病情由原僅關係妄想及被害妄想，自行採取以心中意念試圖改變他人行為之和平方式，以處理其妄想產生之困擾，其後因拒絕就醫與服藥情況加劇，父母只得採取代為就醫敘述所觀察之病況及領藥，並在被告食物或飲水中祕密加入藥劑之間接方式進行治療，並於○○時產生以殺掉其關係及被害妄想對象之暴力手段解決，且因妹妹將其喃喃自語之情形告知父母後，毆打妹妹與父親，逐漸有情緒容易激動，行為衝動控制差之情形發生，99年間則已惡化至持危險性高之器具即刀械攻擊家人，遭強制送往○○○○院治療，但住院後未久即要求家人辦理出院，被告父母亦在被告要求下，不願因此破壞親子關係而順被告之意，罔顧醫師意見，於3日後即為被告辦理出院，可以想見該次住院治療完全無法收其療效，被告依然故我，雖父母持續為其代為就診取藥，並秘密給藥，被告病情未有任何改善，仍時有攻擊行為或口頭威脅之情形，曾因鄰居老婦口頭批評，企圖要至隔壁毆打該老婦，為被害人阻攔，被告因此毆打被害人，致被害人眼睛受傷，或揚言告要殺被害人，被帶至○○醫院就醫，且於107年間擔心遭父母將其送醫住院治療，而威脅如此一來返家將對家人不利，案發前最後1次於109年8月28日因被害人常買錯東西、欺騙被告喜歡對象之交友狀況而對被害人不滿，以碗丟擲被害人，使被害人受傷，遭送往○○○○院住院治療1個月後，病情較為平穩，因被告同意醫師所擬未來治療計畫，即表明希望及早出院，遂於109年9月30日辦理出院返家。被告雖於109年9月30日經過較為持續之1個月住院治療，期間情況固然較為穩定，惟依被告父親李忠祐於警詢證稱：「因我兒子長期精神疾病於109年9月30日他剛從臺南○○○○院出院，因我兒子有上網查詢稱精神疾病的藥有毒所以最近他都沒吃藥...」等語(見警卷第13頁)，及於偵訊時證稱：「(所以李佳軒去○○○○醫院、○○○○院看診，拿回來得藥都沒有服用？)是他認為拿些藥是毒藥我們勸說他，他也不聽。」等語(見相卷第81頁)，可知被告出院後依舊拒絕服藥，先前短暫住院治療成果無法持續，症狀仍無法改善，終至發生本件弒母憾事。由被告上開病程及治療情形觀之，被告○○○○病症隨時日經過，越發嚴重，從本無暴力想法與行為，發展為情緒易怒衝動，敵視其他周遭之人，開始萌生殺害敵視之人意念，並對頻繁接觸之家人有多次暴力行為，導致首當其衝之被害人受傷，終致因其疾病影響，而因枝微末節之細瑣日常事務，對被害人心生不滿，進而對被害人實施嚴重暴力行為，並因懼怕其對被害人之暴力行為遭被害人再將其送往醫院強制治療，索性殺死被害人，足見被告因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反抗就醫治療，故其先前偶爾之親自門診醫療、秘密服藥與短暫住院治療，對於其病情改善幾無成效。而被告有上開精神疾病，並因之影響其心智狀態，導致其犯本案時辨識行為違法能力顯著降低，顯有必要對之施以適當之治療。凱旋醫院對被告進行鑑定後，同認「案件發生前，案主多次住院，但出院後多次中斷治療，使其精神病症狀無法明顯改善，案主在沒有規律治療下，疾病持續惡化，會因為其衝動性高、認知理解能力差，而有與人發生衝突之事件出現，評估案主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欠缺，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若中斷治療恐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建議應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數年監護治療，以使其達成認知疾病及持續治療的必要性，此外應給予社交技巧訓練、衝動控制練習，以減少再犯。關於案主有無矯治可能性、再社會化可能性及再犯可能性，案主在經過規律持續治療一段時間後，精神病症狀應可緩解，可降低其衝動性與危險性，再後續評估再犯可能性。至於矯治可能性與再社會化可能性，除精神醫學與心理評估外，仍應參酌教育、社會支持等多層面的綜合評估，因此需待精神病症緩解穩定後，再長期追蹤、觀察及評估。」可徵被告除服刑外，另有接受精神治療處遇，以改善其精神病症之必要無訛。
㈢、至於被告究竟應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施以監護，或有必要於刑之執行前為之，本院參酌被告於案發後，仍抗拒醫療介入以治療其精神疾病，且於案發後為原審法院羈押至今，在監所中雖持續就醫給藥，然由被告提起上訴後，於本院審理時就精神治療所表示之意見：「我用藥腦部都頭暈腦脹，我都不想吃藥。我覺得用藥讓我更暴力，我有跟醫生反應，醫生還沒給我減輕用藥。如果藥真的有效，我就不會殺了我母親。且監護都是關瘋子我會害怕。原審記載我有○○○○症狀有誤，我並無○○○○症。我沒有精神疾病。」等語(見本院卷第113至115頁)，及就其病歷資料記載均表反對，辯稱：「我認為是假病歷，我沒有○○○○症。判決記載『情緒易怒激動，症狀起伏不定』我覺得這是被我父母偷下藥的作用，因為我父母他們沒跟我商量就給我偷下藥，我認為是他們的不對，我現在才知道他們給我偷下藥。如果要有效果早就改善，為什麼到現在沒有改善，我還愈來愈痛苦。如果藥有效怎麼會人際退縮。如果要有效早就改善，藥物讓我有生理反應、身體長紋路、還會肚子痛。我覺得打那個針根本就沒有改善，愈來愈嚴重。我覺得藥物造成我對聲音敏感...我覺得根本沒有病情漸趨穩定，因為我都把暴力情緒抑制住，那個藥令我很暴力。我認為我當時沒有關係妄想、被害妄想，但我現在打這針與用藥，現在比較嚴重。現在的針、藥物讓我現在睡不著且性慾增強，要吃安眠藥才睡得著，又害我睡眠周期不規律、生活品質降低、記憶力受影響，且憂鬱，我懷疑這些藥物是賀爾蒙與毒品調配，因為我腳的長毛最近長很多、臉部也開始出現長毛的現象，案發前打的針讓我掉很多頭髮，我父母給我偷下藥讓我身體長很多紋路，我懷疑那是賀爾蒙，這個藥根本並不是精神用藥，我現在用的藥叫理思必妥，那個藥物可能是毒品調配的，一審宣判時，在看守所裡他們沒有週期性給我施打用藥，有時一週、有時二週。我覺得我的性慾愈來愈強，在看守所裡愈來愈暴力，這根本不是精神用藥，既然這個藥吃了會讓我暴力，我為什麼要用，且我用了之後頭昏腦脹、精神沒有變好、身體不愉快、便秘、有時候還胃痛，我怎麼知道他們用什麼藥物給我吃，對我打什麼針。我認為我父母要讓我用藥越用越暴力，再打人，藥物越用越重且喜歡女生變成性變態狂，我認為應該要讓我立即停藥。萬一在看守所裡再傷害到人怎麼辦。」等語(見本院卷第163至166頁、第176至178頁)，可見被告在監所中所接受之一般性治療，對於其病情改善並無顯著效果，被告乏病識感與抗拒精神治療之態度依舊。而原判決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8年，並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固說明目的在避免因被告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然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刑法第77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刑法第79條第1項亦有明文。則原判決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處分，於本案之情形，被告所處刑期一旦確定，因被告並無前科，依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被告執行18年有期徒刑二分之一後，即可能報請假釋，而毋庸於監所執行完全部所處之18年徒刑，再依刑法第79條第1項規定，被告假釋出監後並非即已屬執行完畢，須待所餘刑期經過未經撤銷假釋後，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被告所處18年有期徒刑方得謂執行完畢，此時原判決諭知之監護處分須於假釋期滿視為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始能開始執行。則在被告假釋出監前，若未能給予長期而持續之完善治療，被告仍帶著精神疾患復歸家庭及社會，且自被告假釋至執行完畢開始接受治療期間至少數年，此段空窗期，僅能依賴被告自行就醫或由其父親、妹妹監督就醫，然觀諸上述病歷記載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之供述可知，被告根本毫無就醫意願，其父親或妹妹亦無監督被告就醫之能力，且以門診治療之強度，根本無法有效治療被告之病症，參諸被告前述未經妥善治療，而有對家人暴力相向或萌生殺害他人之想法，外出攜帶刀具或防狼噴霧等對他人生命、身體健康、安全具有相當程度威脅性之物品，最後連照顧、支持或對被告尚有一定程度遏止力，且與被告感情最緊密之被害人，都因而遇害，則未完成治療尚罹○○○○症之被告，在假釋期間，直接面對家人及社會大眾，無異讓被告本身或其家人、社會大眾隨時處於生命、身體受嚴重威脅之不利處境，是被告既如前述，具有高度之需治療性，已合於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規定，而應於「刑之執行前」為監護處分，原判決逕按同條項前段規定，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始執行監護處分，依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法則之適用顯非適當。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以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且因被告罹患○○○○症，欠缺病識感，不願意配合規則就醫，又未能有人督促其持續就醫及服藥，顯有再犯與本案相同或類似行為之可能，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違法舉措，而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之處分，然依被告過往之病程、治療史及療效等情觀之，被告確實有高度之需治療性，揆諸被告羈押至今情形，病況並無顯著改善，可見僅讓被告監禁於監所內，無法讓被告真正接受治療，改善其病症，則其日後一旦服刑相當時間獲得假釋，直接讓被告復歸家庭及社會，對於被告本身、家人及社會大眾安全有高度之潛在危害可能性，反之若令被告於刑之執行前施以監護，經醫療人員給予適當治療，直至無繼續執行之必要時，再接續服所處刑期，較屬妥適，原判決此部分諭知尚有未洽。被告以其並無精神疾病，不需接受精神治療，原判決諭知其應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不當為由，提起上訴，雖無理由，詳如前述，惟原判決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才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處分，既無法收預防被告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目的而有可議，此部分監護處分之諭知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諭知監護處分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以期適法。
㈤、本院審酌被告罹患○○○○症時間已久，且被告因缺乏病識感，故就診及服藥順從性差，長期未接受妥適治療，情況已逐漸惡化為對家人或鄰居等其他人生命、身體健康及公共安全具相當程度之危險性，因細故而對平日照顧提供生活支持，且與其關係緊密、感情甚好之母親心生不滿，陡然因情緒激憤，無法控制傷害他人之衝動，以極度殘暴方式殺害被害人，顯見被告面對不順心之事時，容易情緒失控，以暴力方式紓解不滿，對於他人生命、身體安全之潛在危險性高，且目前上開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因素猶存，上述各情堪認依被告目前情狀，有必要於刑之執行前，使其接受精神科長期治療處遇，且因被告罹病期間甚長，短期治療無法發揮預期效果，有必要接受較長期間之持續治療，方有改善其精神病症狀之機會，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規定，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予以適當之治療及監督，以期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使被告於治療完畢，並依法服刑後復歸家庭及社會。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73條，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檢察官趙中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李秋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紀君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2條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96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佳軒



選任辯護人  黃冠霖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殺害尊親屬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0
年度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0年7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688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李佳軒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
施以監護伍年部分撤銷。
李佳軒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
    事實及理由
一、按民國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同月18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
    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
    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
    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
    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次按同日修正公布
    、施行之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3規定「中華民國110年
    5月31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
    之案件，於施行後仍適用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
    已終結或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而未終結之案件，於施行後提起
    再審或非常上訴者，亦同。」查本案係於上開規定修正施行
    後之110年8月20日始繫屬於本院，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0
    年8月19日南院武刑成110重訴1字第1100028514號函其上本
    院收文戳章（見本院卷第3頁）存卷可稽，是本案上訴之效
    力及其範圍，應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判斷，合先
    敘明。
二、原審於110年7月13日以110年度重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李佳
    軒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拾捌年，並應
    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
    扣案藍色柄剪刀壹把及電烙鐵壹支均沒收。」並於110年7月
    20日將判決正本送達上訴人即被告李佳軒（以下稱被告）後
    ，被告於110年7月28日、同年7月30日先後以上訴狀表示不
    服原審判決關於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監護5年部分提出上訴，有刑事上訴狀附卷可考（見
    本院卷第15至17頁、第21至23頁），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
    稱：我只對監護5年部分提起上訴，我對於原審認定我犯殺
    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判決有期徒刑18年與沒收的部分都不
    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52至153頁），揆諸前開說明，被告
    顯僅就原判決關於「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上訴，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均
    不予爭執，亦未提起上訴，而該監護處分部分與原判決事實
    之認定及罪刑之諭知並無不可分關係，可以分離審查，本院
    爰僅就原判決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
    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加以審理。
三、經本院審理結果，因被告僅表示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應於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
    分提起上訴，業如前述，故本案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論罪
    科刑與沒收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
    、證據、論罪科刑理由及沒收（如附件）。
四、撤銷原判決關於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
    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之理由：
㈠、原判決以本件被告罹患○○○○症，依被告病歷資料顯示家庭支
    持功能在案發前雖尚充足，但案發後已無主要照顧被告之人
    ，且依照被告歷年病歷所載及精神鑑定結果，被告嚴重缺乏
    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醫療合作度亦低，且於原審審理時
    仍堅稱其無精神疾病、不想接受治療等語，於此狀況下，後
    續有極高之機會拒服藥物，復參以凱旋醫院鑑定報告亦認：
    被告多次中斷治療，使其精神病症狀無法明顯改善，在沒有
    規律治療下，疾病持續惡化，會因為其衝動性高、認知理解
    能力差，而有與人發生衝突之事件出現，評估被告若中斷治
    療恐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建議應令入相當處所施
    以數年監護治療，以使其達成認知疾病及持續治療的必要性
    ，此外應給予社交技巧訓練、衝動控制練習，以減少再犯等
    語，是被告在患有○○○○症，欠缺病識感，不願意配合規則就
    醫，又未能有人督促其持續就醫及服藥之情況下，顯有再犯
    與本案相同或類似行為之可能，自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原
    審審酌上情，認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違法舉措，危及社會
    安全秩序，而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被
    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
    ，期能於專責醫院或其他醫療機構內，接受完整治療以協助
    穩定精神症狀，以避免因被告之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
    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以收治本之效，俾維公安，並啟其
    新生，固非無見。然查：
１、按刑法第87條第2項規定：「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
    ，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
    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
    刑之執行前為之」。考其立法意旨，係以「監護並具治療之
    意義，行為人如有第19條第2項之原因，而認有必要時，在
    刑之執行前，即有先予治療之必要，故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
    條第2項、第3項分別規定，法院認有緊急必要時，得於判決
    前將被告先以裁定宣告保安處分；檢察官於偵查中認被告有
    先付監護之必要者亦得聲請法院裁定之。惟判決確定後至刑
    之執行前，能否將受刑人先付監護處分，則欠缺規定，爰於
    第2項但書增設規定，使法院於必要時，宣告監護處分先於
    刑之執行」。因此，法院本於此項規定宣告監護處分者，自
    應審酌行為人需治療性之具體情狀，並考量其所受宣告之主
    刑種類、期間長短，以決定究係令其於「刑之執行前」或「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進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始稱適
    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57號判決要旨參照)。
２、被告於本案發生前，長期因精神疾病在○○醫療財團法人○○○○
    醫院（以下稱○○○○醫院）、○○○○醫院（以下分稱○○○○醫院）
    、○○○○院等醫療院所接受治療，依上開醫療院所檢送之所有
    病歷資料記載（見偵卷一第75至177頁、第179至303頁、第3
    05至407頁），顯示被告之精神疾患及治療過程如下:
⑴、被告最初於97年間前往○○○○醫院門診就診，當時已發病半年
    ，有妄想、自言自語等情形，認為他人可讀出他的想法，但
    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同年6月間進行心理衡鑑，自
    述○○開始懷疑同搭校車同學知道被告心裏在想什摩，感到害
    怕，採取自行心理測試方式因應，如叫對方轉頭、周會時在
    心理臭罵對方、叫對方低頭，對方確實也會這樣，逐漸變的
    深信不疑，○○時，把對方當作上帝，因被告跟對方祈禱讓討
    厭被告的同學來理會被告，真的實現了，感覺被告和同學受
    到對方控制，○○時，感到命運操控在對方手裡，出現殺掉對
    方的想法，後來跑去問對方，澄清一些事情，二人變成好朋
    友，去(96)年出現鄰居阿婆知道被告心理在想什麼且被詛咒
    成績變不好、被車撞死，認為對方有讀心術。曾有2次去問
    阿婆知道被告心裏在想什麼嗎？感覺很可怕，妹妹發現被告
    喃喃自語，2星期前被告知道妹妹會將此行為告知父母親而
    打妹妹和父親，被告感過去服藥出現專注力、記憶力下降情
    形而拒藥等語，經測驗後發現被告知覺正確性有下降，偏離
    現實的情形，但未達扭曲程度，情緒釋放過度強烈，衝動控
    制差，有時可能以行動行動表現出來，對人較有戒心與防衛
    ，被診斷為罹患精神病且屬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被告自此持
    續在○○○○醫院就診取藥，但仍有認為他人具讀心術或懷疑自
    身肝情況不佳，看診醫師針對被告的關係妄想、猜忌想法，
    引導被告澄清妄想與真實間之差異，被告自覺沒有病，藥物
    使用不方便，想靠其他方法改善病情，不想靠藥物，醫師並
    告知家屬緊急時可先送急診處置，減少傷人危險，被告持續
    於該院就診至103年間，期間病情改善、穩定或惡化時有起
    伏，但未完全治癒(見偵卷一第305至407頁)。
⑵、被告在○○○○院治療之病歷記載：被告於99年10月27日因拿刀
    攻擊家人而被送往○○○○院，病歷記載顯示被告係自96年間起
    發病，症狀起伏不定，但勉強可繼續念書及工作，近期精神
    症狀轉壞，認為鄰居○○○害被告身體長疹子，路上車子按被
    告喇叭想嚇死被告，思考失去邏輯，在房間自言自語，認為
    大家都要害被告，故不想活想自殺，今日和家人衝突，被11
    9帶至○○○○院(見偵卷一第181頁)。其後被告於99年10月29日
    出院，出院病歷摘要記載被告從○○開始覺得人際關係敏感，
    會被同學欺負，也會覺得老師對被告不好，首次發病約在被
    告00歲時，出現關係妄想（覺得同學似乎都在講被告的事、
    路上的車按喇叭都是在針對被告）、被害妄想（認爲鄰居的
    林媽媽要害被告），曾就診，經1年治療，但服藥順從性疾
    病識感不佳，效果有限，因副作用(眼球上吊)而停藥，症狀
    起伏不定，近日被告表示隔壁○○○有讀心術都知道自己的事
    想要害被告，學校同學都在針對被告，在房間自言自語嚴重
    、情緒易怒激動、說話無邏輯、揚言要自殺，99年10月27日
    因認為自己的媽媽要害自己欲拿菜刀攻擊媽媽，爸爸上前去
    制止而發生肢體衝突，被告住院後仍顯焦慮情緒，人際退縮
    (因被害感、關係妄想)且缺乏病識感，頻打電話要求家人辦
    理出院，醫師與家屬會談，告知被告及家屬住院原因、必要
    性及未來治療計畫(確定診斷、評估、檢查...)，家屬可以
    同意被告的住院計畫，但被告向家屬說住院很煩，快住不下
    去，想出院，經醫師建議住院的必要性及說明治療計畫，家
    屬對此疾病認知有限，考慮被告為獨子，不忍被告住院仍堅
    持辦理出院，而辦理出院。嗣於109年8月28日，被告第2次
    入住○○○○院，被告雖於前次出院後曾做過○○○○○1至2年，因
    症狀干擾離職(組長有讀心術，覺得不安不敢上班)，被害人
    幫被告拿藥(加在飲食)，但被告父親不小心吃到而送醫，遭
    被告發現不願意給被害人健保卡和身分證，沒有工作(自述7
    、8年)在家打遊戲，持續會有關係妄想(鄰居、路人等等，
    對打雷聲和機車引擎聲敏感，故自備耳塞使用)、被害妄想(
    覺得被告父親有對被告下符、被害人是王母娘娘要收被告等
    等、覺得鄰居讓自己得幽門桿菌並且去檢驗)，會隨身攜帶
    剪刀、刀具在包包裡，近半年情緒不穩，會破壞家具(打破
    鏡子、玻璃)，已破壞多次，會威脅要殺父母，有愛慕對象
    ，覺得隔壁男生是不是跟愛慕對象在一起，沒有實際看到隔
    壁鄰居和愛慕對象有所接觸，被害人都向被告表示隔壁鄰居
    有女朋友，被告會向被害人詢問隔壁鄰居情人節是否有與女
    朋友出門，109年8月28日發現被害人騙被告，隔壁鄰居根本
    沒有女朋友，被告情緒激動，開始摔家中物品，並於109年8
    月28日晚間6時對被害人腳砸了3個碗，而至該院急診就醫，
    入院後於109年9月4日調整用藥，怪異行為減少，人際互動
    可，對治療配合度佳，否認幻聽或被害感，關係意念略改善
    (護士和病友是不是在笑被告，尚可澄清)，但情緒易焦慮、
    多談及對家人不滿(爸爸易怒，有暴力傾向，家人都不了解
    被告，在意媽媽騙被告，出院想搬出去住)，乏現實感，經
    團隊評估精神症狀部分改善，期間無自傷、傷人言行，生活
    自理功能部分改善。住院第4週，被告疑有關係妄想、思想
    廣播，防衛心重，自述心裡常懷疑別人別有目的，有暴力、
    忌妒的意念，詢問是否有藥物可以治療暴力傾向，表示不滿
    鄰居弟弟，對方有所隱瞞，無法原諒欺騙自己的人，情緒平
    穩，無怪異行為，言談切題連貫，否認幻聽。住院第5週，
    被告無心電感應情形，情緒平穩，無怪異行為，否認幻聽妄
    想，與被告商討未來治療計畫，被告同意施打長效針劑，但
    希望及早出院，其後於109年9月30日出院（見偵卷一第179
    至303頁）。
⑶、被告另自102年2月間起，因精神疾患前往○○○○醫院門診就診
    ，症狀仍是妄想阿婆有讀心術及被害妄想，但服藥順從性差
    、無病識感，家人暗中讓被告服藥，多由家人代為領藥，有
    時會有攻擊或口頭威脅行為(見偵卷一第127頁)，曾至○○○○
    院，但不顧醫師建議迅速出院，因家人怕入院會破壞關係，
    (見偵卷一第139頁)，104年9月4日被告隨同門診，與醫師會
    談時堅持並無精神疾病(見偵卷一第143頁)，106年6月16日
    仍有關係妄想、被害妄想，偶有殺人想法，病歷上並記載被
    告家屬告知醫師不要預約下次診療時間，被告會在網路看到
    (見偵卷一第159頁)，107年12月28日病歷則記載，被害人告
    知看診醫師被告「威脅家人不要將其送醫，不然返家會對其
    不利」、「在這幾天注意到(被告)情緒不穩和容易激動生氣
    」，並要求「如果被告來問，就說藥是被告父親服用」等情
    (見偵卷一第169頁)，有該院109年11月10日(109)奇佳醫字
    第0878號函及所附病情摘要與病歷影本(見偵卷一第75至177
    頁)。
３、原審於本案審理時另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以下稱凱旋醫
    院）就被告案發時是否有因其罹患上開精神疾患，致不能辨
    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一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因其上開精
    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
    降低等情形進行鑑定，經凱旋醫院參酌上開病歷資料，並自
    被告之個人發展史、學校史、工作史、精神疾病史、臨床心
    理衡鑑等資料綜合分析後，出具鑑定意見略以：○○期間人際
    互動尚可，就讀私立○○，學校要求課業表現軍事化管理，被
    告適應不佳，自認娘娘腔被同學排擠、欺負，人際互動差，
    父母為協助其就學適應，就讀○○○○○○系，人際互動差，○○○○
    院病歷呈現被告被同學欺負，就讀○○科技大學0年半，人際
    互動尚可。自述大學期間曾於○○○打工約1時2年，○○畢業後
    曾任○○○○○約2年，因症狀干擾離職，約7、8年未工作，在家
    打遊戲，協助部分家務，被害人會給予零用錢。自述約高中
    時期開始精神科就醫，覺得同學都在講他的事情，被針對、
    被害妄想(鄰居要害他)，曾至診所、○○○○醫院就醫1年，服
    藥順從性差、病識感差，治療效果不佳，使用滴劑、因副作
    用而停藥，勉強念書及打工，約7、8年未工作，在家打遊戲
    ，隨身攜帶剪刀防身，自述了解不能傷害別人而改放防狼噴
    霧劑防身，診斷妄想型○○○○症，領有重大傷病卡，依據○○○○
    病歷呈現被害人為主要照顧者，關心被告病情，被告父親多
    為協助角色。被告父親為家中經濟提供者，忙於工作，少與
    子女互動，管教易以打罵方式，被害人擔心被告父親與被告
    發生衝突，不讓被告父親介入處理被告事務，被告與父親關
    係疏離，被害人為主要照顧者，被告自述與被害人相處多，
    有事會向被害人求助，後期被害人反對被告性傾向且欺騙、
    干涉被告交友，對被害人乏信任感，與被害人關係緊張及緊
    密，與妹妹關係平淡。鑑定期間被告態度防禦，表情緊張、
    焦慮、憤怒，無法切題回答，表示因未打針、吃藥造成身體
    不舒服，越來越暴力，精神狀態檢查部分，被告注意力可集
    中會談，對於問題思索後回答仍無法切題，或是無法回答，
    眼神接觸較少，情緒顯得焦慮，會合理化其犯罪行為，表示
    並非故意要打死被害人，都是因為被害人騙他的關係，否認
    有幻覺或妄想等症狀，亦否認當下有自傷或傷人意念，認知
    功能檢查方面除判斷力與定向感無明顯異常外，短期記憶、
    抽象思考與計算能力均異常。鑑定過程詢問案件發生經過，
    被告陳述109年7、8月間因被害人常買錯東西、欺騙被告喜
    歡的隔壁男生交女友，被告生氣打破碗被害人受一點傷，叫
    警察抓被告去醫院，覺得丟臉，在○○○○院住院1個月，出院
    後覺得性欲變強、禿頭、變成雙性戀而感到生氣、被強暴，
    父母對其看宗教影片不悅，逼被告簽身障證明，被害人干涉
    被告交友、又騙被告，不讓被告外出覺得被逼到絕境，曾經
    跟被害人說不想活，想叫警察拿槍射殺自己，案發前2天看
    父母吵架，被告外出找朋友，被害人不爽，案發當天父母沒
    有罵被告，被告可能吃藥或看了不該看的宗教影片，影片叫
    被告大力點、殺人，讓被告覺得父母是壞人，被害人去買東
    西回來時，被告覺得媽媽怪怪的，擔心會被送去醫院，怕電
    療，覺得記憶很寶貴，怕失去記憶，想置被害人於死地，拿
    鞋櫃剪刀殺被害人，被害人本來在家理，被告開門，被害人
    跑出去，鄰居看到、鄰居報警，被告把被害人抓進去(被告
    陳述時笑出來)，被害人倒地，水果刀很軟、繼續刺，那時
    她還活著，被告後悔了，想要救她，開門時覺得救護車會來
    。另陳述○○時期問同學有沒有讀心術，老師跟父母講，父母
    帶被告去○○○○醫院精神科就醫，吃了1次藥，覺得有副作用
    就不吃，被害人會偷偷下藥，第1次住院因說氣話有暴力而
    在○○○○院住院，有1次在家中因被告亂想，鄰居阿婆念被告
    ，被告作勢要去她家打她，被害人欄住被告，被告就打被害
    人1下，被害人眼睛受傷，曾說氣話要殺了她，被送到○○醫
    院，但沒有住院，還問被害人是否有通報家暴，被害人說沒
    有；第2次○○○○院住院因被害人經常買錯東西、欺騙喜歡的
    隔壁男生交了女友，生氣打破碗，被害人受了一點傷，叫警
    察抓被告去醫院，自認沒有精神疾病，藥物、個性導致暴力
    傾向，覺得服藥、打針對被告沒有幫助。被告父親陳述被告
    高中時期發現其對空氣講話，以為卡到陰，求助民俗療法無
    效後，帶被告至○○○○醫院門診追蹤，被告原本可以配合門診
    追蹤、藥物治療，○○時開始拒絕就醫、服藥，父母代為拿藥
    並以滴劑方式讓被告服藥，直到107年被告發現父母偷滴藥
    物而拒絕吃家中食物或水，109年9月30日自○○○○院出院，服
    藥3天後因頻掉頭髮而拒絕服藥，情緒易怒難控制，案發當
    天晚上6點多回家，被害人在3樓房間睡覺，沒看到被告，被
    告父親在1樓客廳看電視後睡著，約10時多醒後上樓，被告
    在1樓客廳跟狗玩，被害人在旁整理東西，半夜聽到狗叫聲
    下樓時，警察已經把被告上手銬，被害人倒在地上，跟被告
    父親說要他趕快跑，被告要殺他了，案發前觀察被告與被害
    人互動無異常。綜合過去醫療史、本次精神鑑定、心理衡鑑
    及精神狀態檢查所得的資料，依據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
    (DSM-5)的診斷準則，被告符合「○○○○症」之診斷，其症狀
    表現為持續超過6個月出現被害妄想，其自○○開始即出現症
    狀，並多次因為被害妄想而與家人發生嚴重衝突，而有至精
    神科住院，因而造成人際關係、學業、工作的不穩定，被告
    於案發前即因被害妄想與被害人發生衝突，並攻擊被害人而
    遭送醫院住院，因此懷恨在心，加上病識感不佳、服藥不規
    則，被害妄想沒有改善，案發當下再次因為與被害人的衝突
    ，而對被害人有被害妄想，覺得被害人都是在針對他，以及
    破壞他生活中的一切，加上過往暴力行為發生時，被害人會
    報警將被告送醫，被告擔心再次被送醫，想阻止被害人報警
    ，故不斷的攻擊被害人想阻止其報警，心理衡鑑顯示被告問
    題解決能力不佳、固著性高，不易依據外界回饋調整問題解
    決策略，無法以適切的技巧解決與被害人的衝突，其控制能
    力、社交技巧、適應能力技巧皆不佳。根據精神鑑定與心理
    衡鑑，被告可認知、知曉毆打母親會造成受傷，且是犯法的
    行為，但因精神病症的影響之下，而有錯誤解釋、思想扭曲
    及妄想性思考而致無法正確判斷，出現憤怒情緒導致衝動行
    為，因而造成最嚴重後果的弒母行為，綜合上述，被告於本
    案犯罪行為時，已達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欠缺，致其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等語，有該院110年5月28日高市
    凱醫成字第11070899300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書在卷可參（
    見原審卷第245至275頁）。觀諸凱旋醫院上開鑑定意見，係
    依據與被告及其父親會談、病歷資料及各項心理衡鑑之測驗
    ，參酌被告過去生活狀況及病史後，本於專業知識及臨床經
    驗，綜合判斷被告案發時精神狀態對於辨識行為能力之影響
    ，所為判斷結果，自可參採。
４、再參以○○○○症患者，乃其部分認知功能、判斷能力及現實感
    等因受精神病理影響而逐漸受損敗壞，其外顯行為表現與未
    受精神病理影響之認知功能、判斷能力部分，則與一般正常
    人無異或僅稍微降低。換言之，○○○○症患者依其疾病之輕重
    程度、急性或慢性等病程進展，對於現實社會生活環境，並
    非毫無認識能力或絕對無法參與，只是因生理原因造成認知
    功能受損，使其對於某些事物處在另一個非現實的自己妄想
    國度，造成其個人內在與外在的現實世界混淆錯亂。從而，
    判斷○○○○症患者行為時，辨識能力是否完全抑或欠缺不足，
    應就其辨識能力有無受○○○○症之精神障礙影響（因果關係）
    ，造成其認知功能、判斷能力顯著低於一般人而為判斷，且
    應就其整體認知理解能力與精神狀態而為綜合判斷。被告就
    其案發時何以持多種器械殺害被害人之動機緣由，於偵訊或
    原審審理時供稱，其案發當晚質問被害人為何要欺騙鄰居兒
    子與女友之交往情形，且其想起母親要求必須施打長效針，
    威脅若不服從會再將其送去○○○○院住院，甚至不讓被告返家
    ，使被告因此有壓力而與被害人爭吵，而瞪視被害人，認為
    若不這樣做，會被逼到精神病院去，且因買錯東西、干涉交
    友或其他生活瑣事等原因，對被害人不滿，下手殺害被害人
    等語(見相卷第147至159頁、第420頁；原審卷第22至23頁、
    第57至58頁、第341至347頁)，然上開引起被告不滿之原因
    ，就一般人而言，均非事關重大，通常不會因此對於提供其
    生活所需，對其愛護有加之母親懷有如此強烈不平情緒，縱
    若因此不悅，通常亦能尋找適當方法排解情緒，不致因此對
    母親產生激烈情緒，而採取極端手段，持多種刀械或器具殘
    殺自己母親，以排解其所認為遭遇之障礙或不滿，可見被告
    思維邏輯怪異，情緒可能突然激動易怒，且衝動控制能力極
    差，堪認被告本身之認知功能、判斷能力於案發時顯著低於
    一般人。從而，被告於行為當時，應是因其所罹患之○○○○症
    影響，致其衝動控制能力及解決問題策略違常，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控制能力顯較一般人為低甚明。
㈡、綜合上述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因○○○○
    症之精神障礙，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足認
    被告具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無誤。由上述被告罹患○○○
    ○症之病史、就醫歷程、治療效果與行為反應等資料，可知
    被告罹患○○○○病症年齡相當輕，可追溯至00年間開始，迄案
    發時已有00年之久，雖其父母發覺被告行為怪異後，即於97
    年間陪同被告至醫院精神科就診，然被告自身缺乏病識感，
    服藥順從性差，拒絕服藥控制病情，導致其病情由原僅關係
    妄想及被害妄想，自行採取以心中意念試圖改變他人行為之
    和平方式，以處理其妄想產生之困擾，其後因拒絕就醫與服
    藥情況加劇，父母只得採取代為就醫敘述所觀察之病況及領
    藥，並在被告食物或飲水中祕密加入藥劑之間接方式進行治
    療，並於○○時產生以殺掉其關係及被害妄想對象之暴力手段
    解決，且因妹妹將其喃喃自語之情形告知父母後，毆打妹妹
    與父親，逐漸有情緒容易激動，行為衝動控制差之情形發生
    ，99年間則已惡化至持危險性高之器具即刀械攻擊家人，遭
    強制送往○○○○院治療，但住院後未久即要求家人辦理出院，
    被告父母亦在被告要求下，不願因此破壞親子關係而順被告
    之意，罔顧醫師意見，於3日後即為被告辦理出院，可以想
    見該次住院治療完全無法收其療效，被告依然故我，雖父母
    持續為其代為就診取藥，並秘密給藥，被告病情未有任何改
    善，仍時有攻擊行為或口頭威脅之情形，曾因鄰居老婦口頭
    批評，企圖要至隔壁毆打該老婦，為被害人阻攔，被告因此
    毆打被害人，致被害人眼睛受傷，或揚言告要殺被害人，被
    帶至○○醫院就醫，且於107年間擔心遭父母將其送醫住院治
    療，而威脅如此一來返家將對家人不利，案發前最後1次於1
    09年8月28日因被害人常買錯東西、欺騙被告喜歡對象之交
    友狀況而對被害人不滿，以碗丟擲被害人，使被害人受傷，
    遭送往○○○○院住院治療1個月後，病情較為平穩，因被告同
    意醫師所擬未來治療計畫，即表明希望及早出院，遂於109
    年9月30日辦理出院返家。被告雖於109年9月30日經過較為
    持續之1個月住院治療，期間情況固然較為穩定，惟依被告
    父親李忠祐於警詢證稱：「因我兒子長期精神疾病於109年9
    月30日他剛從臺南○○○○院出院，因我兒子有上網查詢稱精神
    疾病的藥有毒所以最近他都沒吃藥...」等語(見警卷第13頁
    )，及於偵訊時證稱：「(所以李佳軒去○○○○醫院、○○○○院看
    診，拿回來得藥都沒有服用？)是他認為拿些藥是毒藥我們
    勸說他，他也不聽。」等語(見相卷第81頁)，可知被告出院
    後依舊拒絕服藥，先前短暫住院治療成果無法持續，症狀仍
    無法改善，終至發生本件弒母憾事。由被告上開病程及治療
    情形觀之，被告○○○○病症隨時日經過，越發嚴重，從本無暴
    力想法與行為，發展為情緒易怒衝動，敵視其他周遭之人，
    開始萌生殺害敵視之人意念，並對頻繁接觸之家人有多次暴
    力行為，導致首當其衝之被害人受傷，終致因其疾病影響，
    而因枝微末節之細瑣日常事務，對被害人心生不滿，進而對
    被害人實施嚴重暴力行為，並因懼怕其對被害人之暴力行為
    遭被害人再將其送往醫院強制治療，索性殺死被害人，足見
    被告因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反抗就醫治療，故其先
    前偶爾之親自門診醫療、秘密服藥與短暫住院治療，對於其
    病情改善幾無成效。而被告有上開精神疾病，並因之影響其
    心智狀態，導致其犯本案時辨識行為違法能力顯著降低，顯
    有必要對之施以適當之治療。凱旋醫院對被告進行鑑定後，
    同認「案件發生前，案主多次住院，但出院後多次中斷治療
    ，使其精神病症狀無法明顯改善，案主在沒有規律治療下，
    疾病持續惡化，會因為其衝動性高、認知理解能力差，而有
    與人發生衝突之事件出現，評估案主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欠缺，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若中斷治療恐有
    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建議應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數年
    監護治療，以使其達成認知疾病及持續治療的必要性，此外
    應給予社交技巧訓練、衝動控制練習，以減少再犯。關於案
    主有無矯治可能性、再社會化可能性及再犯可能性，案主在
    經過規律持續治療一段時間後，精神病症狀應可緩解，可降
    低其衝動性與危險性，再後續評估再犯可能性。至於矯治可
    能性與再社會化可能性，除精神醫學與心理評估外，仍應參
    酌教育、社會支持等多層面的綜合評估，因此需待精神病症
    緩解穩定後，再長期追蹤、觀察及評估。」可徵被告除服刑
    外，另有接受精神治療處遇，以改善其精神病症之必要無訛
    。
㈢、至於被告究竟應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刑之執行完畢
    或赦免後施以監護，或有必要於刑之執行前為之，本院參酌
    被告於案發後，仍抗拒醫療介入以治療其精神疾病，且於案
    發後為原審法院羈押至今，在監所中雖持續就醫給藥，然由
    被告提起上訴後，於本院審理時就精神治療所表示之意見：
    「我用藥腦部都頭暈腦脹，我都不想吃藥。我覺得用藥讓我
    更暴力，我有跟醫生反應，醫生還沒給我減輕用藥。如果藥
    真的有效，我就不會殺了我母親。且監護都是關瘋子我會害
    怕。原審記載我有○○○○症狀有誤，我並無○○○○症。我沒有精
    神疾病。」等語(見本院卷第113至115頁)，及就其病歷資料
    記載均表反對，辯稱：「我認為是假病歷，我沒有○○○○症。
    判決記載『情緒易怒激動，症狀起伏不定』我覺得這是被我父
    母偷下藥的作用，因為我父母他們沒跟我商量就給我偷下藥
    ，我認為是他們的不對，我現在才知道他們給我偷下藥。如
    果要有效果早就改善，為什麼到現在沒有改善，我還愈來愈
    痛苦。如果藥有效怎麼會人際退縮。如果要有效早就改善，
    藥物讓我有生理反應、身體長紋路、還會肚子痛。我覺得打
    那個針根本就沒有改善，愈來愈嚴重。我覺得藥物造成我對
    聲音敏感...我覺得根本沒有病情漸趨穩定，因為我都把暴
    力情緒抑制住，那個藥令我很暴力。我認為我當時沒有關係
    妄想、被害妄想，但我現在打這針與用藥，現在比較嚴重。
    現在的針、藥物讓我現在睡不著且性慾增強，要吃安眠藥才
    睡得著，又害我睡眠周期不規律、生活品質降低、記憶力受
    影響，且憂鬱，我懷疑這些藥物是賀爾蒙與毒品調配，因為
    我腳的長毛最近長很多、臉部也開始出現長毛的現象，案發
    前打的針讓我掉很多頭髮，我父母給我偷下藥讓我身體長很
    多紋路，我懷疑那是賀爾蒙，這個藥根本並不是精神用藥，
    我現在用的藥叫理思必妥，那個藥物可能是毒品調配的，一
    審宣判時，在看守所裡他們沒有週期性給我施打用藥，有時
    一週、有時二週。我覺得我的性慾愈來愈強，在看守所裡愈
    來愈暴力，這根本不是精神用藥，既然這個藥吃了會讓我暴
    力，我為什麼要用，且我用了之後頭昏腦脹、精神沒有變好
    、身體不愉快、便秘、有時候還胃痛，我怎麼知道他們用什
    麼藥物給我吃，對我打什麼針。我認為我父母要讓我用藥越
    用越暴力，再打人，藥物越用越重且喜歡女生變成性變態狂
    ，我認為應該要讓我立即停藥。萬一在看守所裡再傷害到人
    怎麼辦。」等語(見本院卷第163至166頁、第176至178頁)，
    可見被告在監所中所接受之一般性治療，對於其病情改善並
    無顯著效果，被告乏病識感與抗拒精神治療之態度依舊。而
    原判決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8年，並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
    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固說明目
    的在避免因被告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
    之危害，然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有期徒刑逾二分
    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
    ，刑法第77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
    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刑法第79條第
    1項亦有明文。則原判決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處分，於本案之情形，被告所處
    刑期一旦確定，因被告並無前科，依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
    ，被告執行18年有期徒刑二分之一後，即可能報請假釋，而
    毋庸於監所執行完全部所處之18年徒刑，再依刑法第79條第
    1項規定，被告假釋出監後並非即已屬執行完畢，須待所餘
    刑期經過未經撤銷假釋後，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被告
    所處18年有期徒刑方得謂執行完畢，此時原判決諭知之監護
    處分須於假釋期滿視為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始能開始執
    行。則在被告假釋出監前，若未能給予長期而持續之完善治
    療，被告仍帶著精神疾患復歸家庭及社會，且自被告假釋至
    執行完畢開始接受治療期間至少數年，此段空窗期，僅能依
    賴被告自行就醫或由其父親、妹妹監督就醫，然觀諸上述病
    歷記載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之供述可知，被告根本毫無就醫意
    願，其父親或妹妹亦無監督被告就醫之能力，且以門診治療
    之強度，根本無法有效治療被告之病症，參諸被告前述未經
    妥善治療，而有對家人暴力相向或萌生殺害他人之想法，外
    出攜帶刀具或防狼噴霧等對他人生命、身體健康、安全具有
    相當程度威脅性之物品，最後連照顧、支持或對被告尚有一
    定程度遏止力，且與被告感情最緊密之被害人，都因而遇害
    ，則未完成治療尚罹○○○○症之被告，在假釋期間，直接面對
    家人及社會大眾，無異讓被告本身或其家人、社會大眾隨時
    處於生命、身體受嚴重威脅之不利處境，是被告既如前述，
    具有高度之需治療性，已合於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規定，
    而應於「刑之執行前」為監護處分，原判決逕按同條項前段
    規定，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始執行監護處分，
    依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法則之適用顯非適當。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以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且因被
    告罹患○○○○症，欠缺病識感，不願意配合規則就醫，又未能
    有人督促其持續就醫及服藥，顯有再犯與本案相同或類似行
    為之可能，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違
    法舉措，而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被告
    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
    之處分，然依被告過往之病程、治療史及療效等情觀之，被
    告確實有高度之需治療性，揆諸被告羈押至今情形，病況並
    無顯著改善，可見僅讓被告監禁於監所內，無法讓被告真正
    接受治療，改善其病症，則其日後一旦服刑相當時間獲得假
    釋，直接讓被告復歸家庭及社會，對於被告本身、家人及社
    會大眾安全有高度之潛在危害可能性，反之若令被告於刑之
    執行前施以監護，經醫療人員給予適當治療，直至無繼續執
    行之必要時，再接續服所處刑期，較屬妥適，原判決此部分
    諭知尚有未洽。被告以其並無精神疾病，不需接受精神治療
    ，原判決諭知其應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不當為由，提
    起上訴，雖無理由，詳如前述，惟原判決諭知被告於刑之執
    行完畢或赦免後，才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處分，既無法收預
    防被告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目的而有可議，此部分監護處
    分之諭知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諭知監護處
    分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以期適法。
㈤、本院審酌被告罹患○○○○症時間已久，且被告因缺乏病識感，
    故就診及服藥順從性差，長期未接受妥適治療，情況已逐漸
    惡化為對家人或鄰居等其他人生命、身體健康及公共安全具
    相當程度之危險性，因細故而對平日照顧提供生活支持，且
    與其關係緊密、感情甚好之母親心生不滿，陡然因情緒激憤
    ，無法控制傷害他人之衝動，以極度殘暴方式殺害被害人，
    顯見被告面對不順心之事時，容易情緒失控，以暴力方式紓
    解不滿，對於他人生命、身體安全之潛在危險性高，且目前
    上開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因素猶存，上述各情堪認依被告
    目前情狀，有必要於刑之執行前，使其接受精神科長期治療
    處遇，且因被告罹病期間甚長，短期治療無法發揮預期效果
    ，有必要接受較長期間之持續治療，方有改善其精神病症狀
    之機會，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規定，宣告被告應於刑
    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予以適當之治療
    及監督，以期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使被告於治
    療完畢，並依法服刑後復歸家庭及社會。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73條，刑法
    第87條第2項但書、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檢察官趙中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李秋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紀君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2條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96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佳軒



選任辯護人  黃冠霖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殺害尊親屬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0年7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6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李佳軒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撤銷。
李佳軒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
    事實及理由
一、按民國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同月18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次按同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3規定「中華民國110年5月31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於施行後仍適用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已終結或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而未終結之案件，於施行後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者，亦同。」查本案係於上開規定修正施行後之110年8月20日始繫屬於本院，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0年8月19日南院武刑成110重訴1字第1100028514號函其上本院收文戳章（見本院卷第3頁）存卷可稽，是本案上訴之效力及其範圍，應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判斷，合先敘明。
二、原審於110年7月13日以110年度重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李佳軒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拾捌年，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扣案藍色柄剪刀壹把及電烙鐵壹支均沒收。」並於110年7月20日將判決正本送達上訴人即被告李佳軒（以下稱被告）後，被告於110年7月28日、同年7月30日先後以上訴狀表示不服原審判決關於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部分提出上訴，有刑事上訴狀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5至17頁、第21至23頁），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只對監護5年部分提起上訴，我對於原審認定我犯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判決有期徒刑18年與沒收的部分都不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52至153頁），揆諸前開說明，被告顯僅就原判決關於「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上訴，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均不予爭執，亦未提起上訴，而該監護處分部分與原判決事實之認定及罪刑之諭知並無不可分關係，可以分離審查，本院爰僅就原判決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加以審理。
三、經本院審理結果，因被告僅表示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提起上訴，業如前述，故本案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論罪科刑與沒收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論罪科刑理由及沒收（如附件）。
四、撤銷原判決關於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部分之理由：
㈠、原判決以本件被告罹患○○○○症，依被告病歷資料顯示家庭支持功能在案發前雖尚充足，但案發後已無主要照顧被告之人，且依照被告歷年病歷所載及精神鑑定結果，被告嚴重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醫療合作度亦低，且於原審審理時仍堅稱其無精神疾病、不想接受治療等語，於此狀況下，後續有極高之機會拒服藥物，復參以凱旋醫院鑑定報告亦認：被告多次中斷治療，使其精神病症狀無法明顯改善，在沒有規律治療下，疾病持續惡化，會因為其衝動性高、認知理解能力差，而有與人發生衝突之事件出現，評估被告若中斷治療恐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建議應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數年監護治療，以使其達成認知疾病及持續治療的必要性，此外應給予社交技巧訓練、衝動控制練習，以減少再犯等語，是被告在患有○○○○症，欠缺病識感，不願意配合規則就醫，又未能有人督促其持續就醫及服藥之情況下，顯有再犯與本案相同或類似行為之可能，自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原審審酌上情，認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違法舉措，危及社會安全秩序，而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期能於專責醫院或其他醫療機構內，接受完整治療以協助穩定精神症狀，以避免因被告之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以收治本之效，俾維公安，並啟其新生，固非無見。然查：
１、按刑法第87條第2項規定：「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考其立法意旨，係以「監護並具治療之意義，行為人如有第19條第2項之原因，而認有必要時，在刑之執行前，即有先予治療之必要，故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條第2項、第3項分別規定，法院認有緊急必要時，得於判決前將被告先以裁定宣告保安處分；檢察官於偵查中認被告有先付監護之必要者亦得聲請法院裁定之。惟判決確定後至刑之執行前，能否將受刑人先付監護處分，則欠缺規定，爰於第2項但書增設規定，使法院於必要時，宣告監護處分先於刑之執行」。因此，法院本於此項規定宣告監護處分者，自應審酌行為人需治療性之具體情狀，並考量其所受宣告之主刑種類、期間長短，以決定究係令其於「刑之執行前」或「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進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始稱適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57號判決要旨參照)。
２、被告於本案發生前，長期因精神疾病在○○醫療財團法人○○○○醫院（以下稱○○○○醫院）、○○○○醫院（以下分稱○○○○醫院）、○○○○院等醫療院所接受治療，依上開醫療院所檢送之所有病歷資料記載（見偵卷一第75至177頁、第179至303頁、第305至407頁），顯示被告之精神疾患及治療過程如下:
⑴、被告最初於97年間前往○○○○醫院門診就診，當時已發病半年，有妄想、自言自語等情形，認為他人可讀出他的想法，但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同年6月間進行心理衡鑑，自述○○開始懷疑同搭校車同學知道被告心裏在想什摩，感到害怕，採取自行心理測試方式因應，如叫對方轉頭、周會時在心理臭罵對方、叫對方低頭，對方確實也會這樣，逐漸變的深信不疑，○○時，把對方當作上帝，因被告跟對方祈禱讓討厭被告的同學來理會被告，真的實現了，感覺被告和同學受到對方控制，○○時，感到命運操控在對方手裡，出現殺掉對方的想法，後來跑去問對方，澄清一些事情，二人變成好朋友，去(96)年出現鄰居阿婆知道被告心理在想什麼且被詛咒成績變不好、被車撞死，認為對方有讀心術。曾有2次去問阿婆知道被告心裏在想什麼嗎？感覺很可怕，妹妹發現被告喃喃自語，2星期前被告知道妹妹會將此行為告知父母親而打妹妹和父親，被告感過去服藥出現專注力、記憶力下降情形而拒藥等語，經測驗後發現被告知覺正確性有下降，偏離現實的情形，但未達扭曲程度，情緒釋放過度強烈，衝動控制差，有時可能以行動行動表現出來，對人較有戒心與防衛，被診斷為罹患精神病且屬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被告自此持續在○○○○醫院就診取藥，但仍有認為他人具讀心術或懷疑自身肝情況不佳，看診醫師針對被告的關係妄想、猜忌想法，引導被告澄清妄想與真實間之差異，被告自覺沒有病，藥物使用不方便，想靠其他方法改善病情，不想靠藥物，醫師並告知家屬緊急時可先送急診處置，減少傷人危險，被告持續於該院就診至103年間，期間病情改善、穩定或惡化時有起伏，但未完全治癒(見偵卷一第305至407頁)。
⑵、被告在○○○○院治療之病歷記載：被告於99年10月27日因拿刀攻擊家人而被送往○○○○院，病歷記載顯示被告係自96年間起發病，症狀起伏不定，但勉強可繼續念書及工作，近期精神症狀轉壞，認為鄰居○○○害被告身體長疹子，路上車子按被告喇叭想嚇死被告，思考失去邏輯，在房間自言自語，認為大家都要害被告，故不想活想自殺，今日和家人衝突，被119帶至○○○○院(見偵卷一第181頁)。其後被告於99年10月29日出院，出院病歷摘要記載被告從○○開始覺得人際關係敏感，會被同學欺負，也會覺得老師對被告不好，首次發病約在被告00歲時，出現關係妄想（覺得同學似乎都在講被告的事、路上的車按喇叭都是在針對被告）、被害妄想（認爲鄰居的林媽媽要害被告），曾就診，經1年治療，但服藥順從性疾病識感不佳，效果有限，因副作用(眼球上吊)而停藥，症狀起伏不定，近日被告表示隔壁○○○有讀心術都知道自己的事想要害被告，學校同學都在針對被告，在房間自言自語嚴重、情緒易怒激動、說話無邏輯、揚言要自殺，99年10月27日因認為自己的媽媽要害自己欲拿菜刀攻擊媽媽，爸爸上前去制止而發生肢體衝突，被告住院後仍顯焦慮情緒，人際退縮(因被害感、關係妄想)且缺乏病識感，頻打電話要求家人辦理出院，醫師與家屬會談，告知被告及家屬住院原因、必要性及未來治療計畫(確定診斷、評估、檢查...)，家屬可以同意被告的住院計畫，但被告向家屬說住院很煩，快住不下去，想出院，經醫師建議住院的必要性及說明治療計畫，家屬對此疾病認知有限，考慮被告為獨子，不忍被告住院仍堅持辦理出院，而辦理出院。嗣於109年8月28日，被告第2次入住○○○○院，被告雖於前次出院後曾做過○○○○○1至2年，因症狀干擾離職(組長有讀心術，覺得不安不敢上班)，被害人幫被告拿藥(加在飲食)，但被告父親不小心吃到而送醫，遭被告發現不願意給被害人健保卡和身分證，沒有工作(自述7、8年)在家打遊戲，持續會有關係妄想(鄰居、路人等等，對打雷聲和機車引擎聲敏感，故自備耳塞使用)、被害妄想(覺得被告父親有對被告下符、被害人是王母娘娘要收被告等等、覺得鄰居讓自己得幽門桿菌並且去檢驗)，會隨身攜帶剪刀、刀具在包包裡，近半年情緒不穩，會破壞家具(打破鏡子、玻璃)，已破壞多次，會威脅要殺父母，有愛慕對象，覺得隔壁男生是不是跟愛慕對象在一起，沒有實際看到隔壁鄰居和愛慕對象有所接觸，被害人都向被告表示隔壁鄰居有女朋友，被告會向被害人詢問隔壁鄰居情人節是否有與女朋友出門，109年8月28日發現被害人騙被告，隔壁鄰居根本沒有女朋友，被告情緒激動，開始摔家中物品，並於109年8月28日晚間6時對被害人腳砸了3個碗，而至該院急診就醫，入院後於109年9月4日調整用藥，怪異行為減少，人際互動可，對治療配合度佳，否認幻聽或被害感，關係意念略改善(護士和病友是不是在笑被告，尚可澄清)，但情緒易焦慮、多談及對家人不滿(爸爸易怒，有暴力傾向，家人都不了解被告，在意媽媽騙被告，出院想搬出去住)，乏現實感，經團隊評估精神症狀部分改善，期間無自傷、傷人言行，生活自理功能部分改善。住院第4週，被告疑有關係妄想、思想廣播，防衛心重，自述心裡常懷疑別人別有目的，有暴力、忌妒的意念，詢問是否有藥物可以治療暴力傾向，表示不滿鄰居弟弟，對方有所隱瞞，無法原諒欺騙自己的人，情緒平穩，無怪異行為，言談切題連貫，否認幻聽。住院第5週，被告無心電感應情形，情緒平穩，無怪異行為，否認幻聽妄想，與被告商討未來治療計畫，被告同意施打長效針劑，但希望及早出院，其後於109年9月30日出院（見偵卷一第179至303頁）。
⑶、被告另自102年2月間起，因精神疾患前往○○○○醫院門診就診，症狀仍是妄想阿婆有讀心術及被害妄想，但服藥順從性差、無病識感，家人暗中讓被告服藥，多由家人代為領藥，有時會有攻擊或口頭威脅行為(見偵卷一第127頁)，曾至○○○○院，但不顧醫師建議迅速出院，因家人怕入院會破壞關係，(見偵卷一第139頁)，104年9月4日被告隨同門診，與醫師會談時堅持並無精神疾病(見偵卷一第143頁)，106年6月16日仍有關係妄想、被害妄想，偶有殺人想法，病歷上並記載被告家屬告知醫師不要預約下次診療時間，被告會在網路看到(見偵卷一第159頁)，107年12月28日病歷則記載，被害人告知看診醫師被告「威脅家人不要將其送醫，不然返家會對其不利」、「在這幾天注意到(被告)情緒不穩和容易激動生氣」，並要求「如果被告來問，就說藥是被告父親服用」等情(見偵卷一第169頁)，有該院109年11月10日(109)奇佳醫字第0878號函及所附病情摘要與病歷影本(見偵卷一第75至177頁)。
３、原審於本案審理時另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以下稱凱旋醫院）就被告案發時是否有因其罹患上開精神疾患，致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一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因其上開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等情形進行鑑定，經凱旋醫院參酌上開病歷資料，並自被告之個人發展史、學校史、工作史、精神疾病史、臨床心理衡鑑等資料綜合分析後，出具鑑定意見略以：○○期間人際互動尚可，就讀私立○○，學校要求課業表現軍事化管理，被告適應不佳，自認娘娘腔被同學排擠、欺負，人際互動差，父母為協助其就學適應，就讀○○○○○○系，人際互動差，○○○○院病歷呈現被告被同學欺負，就讀○○科技大學0年半，人際互動尚可。自述大學期間曾於○○○打工約1時2年，○○畢業後曾任○○○○○約2年，因症狀干擾離職，約7、8年未工作，在家打遊戲，協助部分家務，被害人會給予零用錢。自述約高中時期開始精神科就醫，覺得同學都在講他的事情，被針對、被害妄想(鄰居要害他)，曾至診所、○○○○醫院就醫1年，服藥順從性差、病識感差，治療效果不佳，使用滴劑、因副作用而停藥，勉強念書及打工，約7、8年未工作，在家打遊戲，隨身攜帶剪刀防身，自述了解不能傷害別人而改放防狼噴霧劑防身，診斷妄想型○○○○症，領有重大傷病卡，依據○○○○病歷呈現被害人為主要照顧者，關心被告病情，被告父親多為協助角色。被告父親為家中經濟提供者，忙於工作，少與子女互動，管教易以打罵方式，被害人擔心被告父親與被告發生衝突，不讓被告父親介入處理被告事務，被告與父親關係疏離，被害人為主要照顧者，被告自述與被害人相處多，有事會向被害人求助，後期被害人反對被告性傾向且欺騙、干涉被告交友，對被害人乏信任感，與被害人關係緊張及緊密，與妹妹關係平淡。鑑定期間被告態度防禦，表情緊張、焦慮、憤怒，無法切題回答，表示因未打針、吃藥造成身體不舒服，越來越暴力，精神狀態檢查部分，被告注意力可集中會談，對於問題思索後回答仍無法切題，或是無法回答，眼神接觸較少，情緒顯得焦慮，會合理化其犯罪行為，表示並非故意要打死被害人，都是因為被害人騙他的關係，否認有幻覺或妄想等症狀，亦否認當下有自傷或傷人意念，認知功能檢查方面除判斷力與定向感無明顯異常外，短期記憶、抽象思考與計算能力均異常。鑑定過程詢問案件發生經過，被告陳述109年7、8月間因被害人常買錯東西、欺騙被告喜歡的隔壁男生交女友，被告生氣打破碗被害人受一點傷，叫警察抓被告去醫院，覺得丟臉，在○○○○院住院1個月，出院後覺得性欲變強、禿頭、變成雙性戀而感到生氣、被強暴，父母對其看宗教影片不悅，逼被告簽身障證明，被害人干涉被告交友、又騙被告，不讓被告外出覺得被逼到絕境，曾經跟被害人說不想活，想叫警察拿槍射殺自己，案發前2天看父母吵架，被告外出找朋友，被害人不爽，案發當天父母沒有罵被告，被告可能吃藥或看了不該看的宗教影片，影片叫被告大力點、殺人，讓被告覺得父母是壞人，被害人去買東西回來時，被告覺得媽媽怪怪的，擔心會被送去醫院，怕電療，覺得記憶很寶貴，怕失去記憶，想置被害人於死地，拿鞋櫃剪刀殺被害人，被害人本來在家理，被告開門，被害人跑出去，鄰居看到、鄰居報警，被告把被害人抓進去(被告陳述時笑出來)，被害人倒地，水果刀很軟、繼續刺，那時她還活著，被告後悔了，想要救她，開門時覺得救護車會來。另陳述○○時期問同學有沒有讀心術，老師跟父母講，父母帶被告去○○○○醫院精神科就醫，吃了1次藥，覺得有副作用就不吃，被害人會偷偷下藥，第1次住院因說氣話有暴力而在○○○○院住院，有1次在家中因被告亂想，鄰居阿婆念被告，被告作勢要去她家打她，被害人欄住被告，被告就打被害人1下，被害人眼睛受傷，曾說氣話要殺了她，被送到○○醫院，但沒有住院，還問被害人是否有通報家暴，被害人說沒有；第2次○○○○院住院因被害人經常買錯東西、欺騙喜歡的隔壁男生交了女友，生氣打破碗，被害人受了一點傷，叫警察抓被告去醫院，自認沒有精神疾病，藥物、個性導致暴力傾向，覺得服藥、打針對被告沒有幫助。被告父親陳述被告高中時期發現其對空氣講話，以為卡到陰，求助民俗療法無效後，帶被告至○○○○醫院門診追蹤，被告原本可以配合門診追蹤、藥物治療，○○時開始拒絕就醫、服藥，父母代為拿藥並以滴劑方式讓被告服藥，直到107年被告發現父母偷滴藥物而拒絕吃家中食物或水，109年9月30日自○○○○院出院，服藥3天後因頻掉頭髮而拒絕服藥，情緒易怒難控制，案發當天晚上6點多回家，被害人在3樓房間睡覺，沒看到被告，被告父親在1樓客廳看電視後睡著，約10時多醒後上樓，被告在1樓客廳跟狗玩，被害人在旁整理東西，半夜聽到狗叫聲下樓時，警察已經把被告上手銬，被害人倒在地上，跟被告父親說要他趕快跑，被告要殺他了，案發前觀察被告與被害人互動無異常。綜合過去醫療史、本次精神鑑定、心理衡鑑及精神狀態檢查所得的資料，依據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DSM-5)的診斷準則，被告符合「○○○○症」之診斷，其症狀表現為持續超過6個月出現被害妄想，其自○○開始即出現症狀，並多次因為被害妄想而與家人發生嚴重衝突，而有至精神科住院，因而造成人際關係、學業、工作的不穩定，被告於案發前即因被害妄想與被害人發生衝突，並攻擊被害人而遭送醫院住院，因此懷恨在心，加上病識感不佳、服藥不規則，被害妄想沒有改善，案發當下再次因為與被害人的衝突，而對被害人有被害妄想，覺得被害人都是在針對他，以及破壞他生活中的一切，加上過往暴力行為發生時，被害人會報警將被告送醫，被告擔心再次被送醫，想阻止被害人報警，故不斷的攻擊被害人想阻止其報警，心理衡鑑顯示被告問題解決能力不佳、固著性高，不易依據外界回饋調整問題解決策略，無法以適切的技巧解決與被害人的衝突，其控制能力、社交技巧、適應能力技巧皆不佳。根據精神鑑定與心理衡鑑，被告可認知、知曉毆打母親會造成受傷，且是犯法的行為，但因精神病症的影響之下，而有錯誤解釋、思想扭曲及妄想性思考而致無法正確判斷，出現憤怒情緒導致衝動行為，因而造成最嚴重後果的弒母行為，綜合上述，被告於本案犯罪行為時，已達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欠缺，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等語，有該院110年5月28日高市凱醫成字第11070899300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45至275頁）。觀諸凱旋醫院上開鑑定意見，係依據與被告及其父親會談、病歷資料及各項心理衡鑑之測驗，參酌被告過去生活狀況及病史後，本於專業知識及臨床經驗，綜合判斷被告案發時精神狀態對於辨識行為能力之影響，所為判斷結果，自可參採。
４、再參以○○○○症患者，乃其部分認知功能、判斷能力及現實感等因受精神病理影響而逐漸受損敗壞，其外顯行為表現與未受精神病理影響之認知功能、判斷能力部分，則與一般正常人無異或僅稍微降低。換言之，○○○○症患者依其疾病之輕重程度、急性或慢性等病程進展，對於現實社會生活環境，並非毫無認識能力或絕對無法參與，只是因生理原因造成認知功能受損，使其對於某些事物處在另一個非現實的自己妄想國度，造成其個人內在與外在的現實世界混淆錯亂。從而，判斷○○○○症患者行為時，辨識能力是否完全抑或欠缺不足，應就其辨識能力有無受○○○○症之精神障礙影響（因果關係），造成其認知功能、判斷能力顯著低於一般人而為判斷，且應就其整體認知理解能力與精神狀態而為綜合判斷。被告就其案發時何以持多種器械殺害被害人之動機緣由，於偵訊或原審審理時供稱，其案發當晚質問被害人為何要欺騙鄰居兒子與女友之交往情形，且其想起母親要求必須施打長效針，威脅若不服從會再將其送去○○○○院住院，甚至不讓被告返家，使被告因此有壓力而與被害人爭吵，而瞪視被害人，認為若不這樣做，會被逼到精神病院去，且因買錯東西、干涉交友或其他生活瑣事等原因，對被害人不滿，下手殺害被害人等語(見相卷第147至159頁、第420頁；原審卷第22至23頁、第57至58頁、第341至347頁)，然上開引起被告不滿之原因，就一般人而言，均非事關重大，通常不會因此對於提供其生活所需，對其愛護有加之母親懷有如此強烈不平情緒，縱若因此不悅，通常亦能尋找適當方法排解情緒，不致因此對母親產生激烈情緒，而採取極端手段，持多種刀械或器具殘殺自己母親，以排解其所認為遭遇之障礙或不滿，可見被告思維邏輯怪異，情緒可能突然激動易怒，且衝動控制能力極差，堪認被告本身之認知功能、判斷能力於案發時顯著低於一般人。從而，被告於行為當時，應是因其所罹患之○○○○症影響，致其衝動控制能力及解決問題策略違常，依其辨識而行為之控制能力顯較一般人為低甚明。
㈡、綜合上述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因○○○○症之精神障礙，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足認被告具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無誤。由上述被告罹患○○○○症之病史、就醫歷程、治療效果與行為反應等資料，可知被告罹患○○○○病症年齡相當輕，可追溯至00年間開始，迄案發時已有00年之久，雖其父母發覺被告行為怪異後，即於97年間陪同被告至醫院精神科就診，然被告自身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拒絕服藥控制病情，導致其病情由原僅關係妄想及被害妄想，自行採取以心中意念試圖改變他人行為之和平方式，以處理其妄想產生之困擾，其後因拒絕就醫與服藥情況加劇，父母只得採取代為就醫敘述所觀察之病況及領藥，並在被告食物或飲水中祕密加入藥劑之間接方式進行治療，並於○○時產生以殺掉其關係及被害妄想對象之暴力手段解決，且因妹妹將其喃喃自語之情形告知父母後，毆打妹妹與父親，逐漸有情緒容易激動，行為衝動控制差之情形發生，99年間則已惡化至持危險性高之器具即刀械攻擊家人，遭強制送往○○○○院治療，但住院後未久即要求家人辦理出院，被告父母亦在被告要求下，不願因此破壞親子關係而順被告之意，罔顧醫師意見，於3日後即為被告辦理出院，可以想見該次住院治療完全無法收其療效，被告依然故我，雖父母持續為其代為就診取藥，並秘密給藥，被告病情未有任何改善，仍時有攻擊行為或口頭威脅之情形，曾因鄰居老婦口頭批評，企圖要至隔壁毆打該老婦，為被害人阻攔，被告因此毆打被害人，致被害人眼睛受傷，或揚言告要殺被害人，被帶至○○醫院就醫，且於107年間擔心遭父母將其送醫住院治療，而威脅如此一來返家將對家人不利，案發前最後1次於109年8月28日因被害人常買錯東西、欺騙被告喜歡對象之交友狀況而對被害人不滿，以碗丟擲被害人，使被害人受傷，遭送往○○○○院住院治療1個月後，病情較為平穩，因被告同意醫師所擬未來治療計畫，即表明希望及早出院，遂於109年9月30日辦理出院返家。被告雖於109年9月30日經過較為持續之1個月住院治療，期間情況固然較為穩定，惟依被告父親李忠祐於警詢證稱：「因我兒子長期精神疾病於109年9月30日他剛從臺南○○○○院出院，因我兒子有上網查詢稱精神疾病的藥有毒所以最近他都沒吃藥...」等語(見警卷第13頁)，及於偵訊時證稱：「(所以李佳軒去○○○○醫院、○○○○院看診，拿回來得藥都沒有服用？)是他認為拿些藥是毒藥我們勸說他，他也不聽。」等語(見相卷第81頁)，可知被告出院後依舊拒絕服藥，先前短暫住院治療成果無法持續，症狀仍無法改善，終至發生本件弒母憾事。由被告上開病程及治療情形觀之，被告○○○○病症隨時日經過，越發嚴重，從本無暴力想法與行為，發展為情緒易怒衝動，敵視其他周遭之人，開始萌生殺害敵視之人意念，並對頻繁接觸之家人有多次暴力行為，導致首當其衝之被害人受傷，終致因其疾病影響，而因枝微末節之細瑣日常事務，對被害人心生不滿，進而對被害人實施嚴重暴力行為，並因懼怕其對被害人之暴力行為遭被害人再將其送往醫院強制治療，索性殺死被害人，足見被告因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性差，反抗就醫治療，故其先前偶爾之親自門診醫療、秘密服藥與短暫住院治療，對於其病情改善幾無成效。而被告有上開精神疾病，並因之影響其心智狀態，導致其犯本案時辨識行為違法能力顯著降低，顯有必要對之施以適當之治療。凱旋醫院對被告進行鑑定後，同認「案件發生前，案主多次住院，但出院後多次中斷治療，使其精神病症狀無法明顯改善，案主在沒有規律治療下，疾病持續惡化，會因為其衝動性高、認知理解能力差，而有與人發生衝突之事件出現，評估案主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欠缺，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若中斷治療恐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建議應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數年監護治療，以使其達成認知疾病及持續治療的必要性，此外應給予社交技巧訓練、衝動控制練習，以減少再犯。關於案主有無矯治可能性、再社會化可能性及再犯可能性，案主在經過規律持續治療一段時間後，精神病症狀應可緩解，可降低其衝動性與危險性，再後續評估再犯可能性。至於矯治可能性與再社會化可能性，除精神醫學與心理評估外，仍應參酌教育、社會支持等多層面的綜合評估，因此需待精神病症緩解穩定後，再長期追蹤、觀察及評估。」可徵被告除服刑外，另有接受精神治療處遇，以改善其精神病症之必要無訛。
㈢、至於被告究竟應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施以監護，或有必要於刑之執行前為之，本院參酌被告於案發後，仍抗拒醫療介入以治療其精神疾病，且於案發後為原審法院羈押至今，在監所中雖持續就醫給藥，然由被告提起上訴後，於本院審理時就精神治療所表示之意見：「我用藥腦部都頭暈腦脹，我都不想吃藥。我覺得用藥讓我更暴力，我有跟醫生反應，醫生還沒給我減輕用藥。如果藥真的有效，我就不會殺了我母親。且監護都是關瘋子我會害怕。原審記載我有○○○○症狀有誤，我並無○○○○症。我沒有精神疾病。」等語(見本院卷第113至115頁)，及就其病歷資料記載均表反對，辯稱：「我認為是假病歷，我沒有○○○○症。判決記載『情緒易怒激動，症狀起伏不定』我覺得這是被我父母偷下藥的作用，因為我父母他們沒跟我商量就給我偷下藥，我認為是他們的不對，我現在才知道他們給我偷下藥。如果要有效果早就改善，為什麼到現在沒有改善，我還愈來愈痛苦。如果藥有效怎麼會人際退縮。如果要有效早就改善，藥物讓我有生理反應、身體長紋路、還會肚子痛。我覺得打那個針根本就沒有改善，愈來愈嚴重。我覺得藥物造成我對聲音敏感...我覺得根本沒有病情漸趨穩定，因為我都把暴力情緒抑制住，那個藥令我很暴力。我認為我當時沒有關係妄想、被害妄想，但我現在打這針與用藥，現在比較嚴重。現在的針、藥物讓我現在睡不著且性慾增強，要吃安眠藥才睡得著，又害我睡眠周期不規律、生活品質降低、記憶力受影響，且憂鬱，我懷疑這些藥物是賀爾蒙與毒品調配，因為我腳的長毛最近長很多、臉部也開始出現長毛的現象，案發前打的針讓我掉很多頭髮，我父母給我偷下藥讓我身體長很多紋路，我懷疑那是賀爾蒙，這個藥根本並不是精神用藥，我現在用的藥叫理思必妥，那個藥物可能是毒品調配的，一審宣判時，在看守所裡他們沒有週期性給我施打用藥，有時一週、有時二週。我覺得我的性慾愈來愈強，在看守所裡愈來愈暴力，這根本不是精神用藥，既然這個藥吃了會讓我暴力，我為什麼要用，且我用了之後頭昏腦脹、精神沒有變好、身體不愉快、便秘、有時候還胃痛，我怎麼知道他們用什麼藥物給我吃，對我打什麼針。我認為我父母要讓我用藥越用越暴力，再打人，藥物越用越重且喜歡女生變成性變態狂，我認為應該要讓我立即停藥。萬一在看守所裡再傷害到人怎麼辦。」等語(見本院卷第163至166頁、第176至178頁)，可見被告在監所中所接受之一般性治療，對於其病情改善並無顯著效果，被告乏病識感與抗拒精神治療之態度依舊。而原判決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8年，並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固說明目的在避免因被告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然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刑法第77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刑法第79條第1項亦有明文。則原判決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處分，於本案之情形，被告所處刑期一旦確定，因被告並無前科，依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被告執行18年有期徒刑二分之一後，即可能報請假釋，而毋庸於監所執行完全部所處之18年徒刑，再依刑法第79條第1項規定，被告假釋出監後並非即已屬執行完畢，須待所餘刑期經過未經撤銷假釋後，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被告所處18年有期徒刑方得謂執行完畢，此時原判決諭知之監護處分須於假釋期滿視為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始能開始執行。則在被告假釋出監前，若未能給予長期而持續之完善治療，被告仍帶著精神疾患復歸家庭及社會，且自被告假釋至執行完畢開始接受治療期間至少數年，此段空窗期，僅能依賴被告自行就醫或由其父親、妹妹監督就醫，然觀諸上述病歷記載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之供述可知，被告根本毫無就醫意願，其父親或妹妹亦無監督被告就醫之能力，且以門診治療之強度，根本無法有效治療被告之病症，參諸被告前述未經妥善治療，而有對家人暴力相向或萌生殺害他人之想法，外出攜帶刀具或防狼噴霧等對他人生命、身體健康、安全具有相當程度威脅性之物品，最後連照顧、支持或對被告尚有一定程度遏止力，且與被告感情最緊密之被害人，都因而遇害，則未完成治療尚罹○○○○症之被告，在假釋期間，直接面對家人及社會大眾，無異讓被告本身或其家人、社會大眾隨時處於生命、身體受嚴重威脅之不利處境，是被告既如前述，具有高度之需治療性，已合於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規定，而應於「刑之執行前」為監護處分，原判決逕按同條項前段規定，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始執行監護處分，依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法則之適用顯非適當。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以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且因被告罹患○○○○症，欠缺病識感，不願意配合規則就醫，又未能有人督促其持續就醫及服藥，顯有再犯與本案相同或類似行為之可能，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違法舉措，而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之處分，然依被告過往之病程、治療史及療效等情觀之，被告確實有高度之需治療性，揆諸被告羈押至今情形，病況並無顯著改善，可見僅讓被告監禁於監所內，無法讓被告真正接受治療，改善其病症，則其日後一旦服刑相當時間獲得假釋，直接讓被告復歸家庭及社會，對於被告本身、家人及社會大眾安全有高度之潛在危害可能性，反之若令被告於刑之執行前施以監護，經醫療人員給予適當治療，直至無繼續執行之必要時，再接續服所處刑期，較屬妥適，原判決此部分諭知尚有未洽。被告以其並無精神疾病，不需接受精神治療，原判決諭知其應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不當為由，提起上訴，雖無理由，詳如前述，惟原判決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才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處分，既無法收預防被告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目的而有可議，此部分監護處分之諭知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諭知監護處分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以期適法。
㈤、本院審酌被告罹患○○○○症時間已久，且被告因缺乏病識感，故就診及服藥順從性差，長期未接受妥適治療，情況已逐漸惡化為對家人或鄰居等其他人生命、身體健康及公共安全具相當程度之危險性，因細故而對平日照顧提供生活支持，且與其關係緊密、感情甚好之母親心生不滿，陡然因情緒激憤，無法控制傷害他人之衝動，以極度殘暴方式殺害被害人，顯見被告面對不順心之事時，容易情緒失控，以暴力方式紓解不滿，對於他人生命、身體安全之潛在危險性高，且目前上開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因素猶存，上述各情堪認依被告目前情狀，有必要於刑之執行前，使其接受精神科長期治療處遇，且因被告罹病期間甚長，短期治療無法發揮預期效果，有必要接受較長期間之持續治療，方有改善其精神病症狀之機會，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規定，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予以適當之治療及監督，以期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使被告於治療完畢，並依法服刑後復歸家庭及社會。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73條，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檢察官趙中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李秋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紀君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2條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